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79號

原      告  戊○○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妍孝律師

複代理人    潘紀綱律師

            陳思潔律師

被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丙○○  

0000000000000000

            丁○○  

0000000000000000

            辛○○  

0000000000000000

            甲○○  

0000000000000000

            庚○○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文卿律師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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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部分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分別

審理、分別裁判：(一)請求之標的或其攻擊防禦方法不相牽

連；(二)兩造合意分別審理、分別裁判，經法院認為適當；

(三)依事件性質，認有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必要。法院就

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

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

第2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先位聲

明：(一)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壬○○○(以下逕稱被

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二)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之繼承

權存在且有七分之一應繼分；(三)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

遺體、塔位、牌位返還予原告；(四)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

臺幣(下同)568,635元，及自110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五)被告應連帶將門牌號碼

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房屋騰空

遷讓返還予原告；(六)被告應連帶將高雄市○○區○○○段

0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七)被告應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其履行前二項之日止，於每月1

日前連帶給付原告28,496元及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就上開聲明第6項

為備位聲明(即若認上開聲明第6項之請求無理由時)：確認

原告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有地上

權，被告應辦理地上權登記予原告。嗣於本院審理中，將上

開先位聲明第3項變更為：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

付予原告，且被告丙○○應將其位於高雄觀音山寶塔、編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0樓0區000號0層之塔位使用權讓與原告，並偕同原告向訴外

人天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上開塔位之轉讓登記；暨將上

開備位聲明變更為：被告應容忍原告就坐落高雄市○○區○

○○段000000地號土地，辦理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且

另將上開先位聲明第4項追加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6

8,635元，及其中568,635元自110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00萬元自訴之變更追

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經核原告上開將數宗訴訟事件合併請求，以及嗣後

所為相關訴之變更、追加，均基於同一基礎事實，亦即皆係

源於兩造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繼承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

基礎事實均相牽連，自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且另核無

上開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情形，程序上均屬適法。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7人為被繼承人與配偶癸○○所生子女，原

告則為被告乙○○所生之子。癸○○於79年4月21日死亡，

被繼承人於110年5月29日死亡，被告7人對於被繼承人之遺

產，原有各7分之1之應繼分。然查：

　㈠被告乙○○對被繼承人長年久未聞問、漠視疏離，且對被繼

承人未盡扶養義務，更鄙視被繼承人，尚要求被繼承人服侍

其前配偶，以此對被繼承人施加精神上痛苦。由上開事證足

見被告乙○○對被繼承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重大

侮辱虐待情事，而被繼承人業已明白表示被告乙○○不得繼

承，是被告乙○○應喪失其繼承權，由原告依民法第1140條

規定代位繼承，然原告之繼承權為被告等人所否認，爰依法

請求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並確認原

告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存在。

　㈡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即曾向被告己○○提出由原告擁有並祭

祀被繼承人之遺體，經被繼承人及被告己○○表示同意，其

餘被告亦未曾表示反對，而任由原告與被告己○○達成約

定，然被告等人嗣後卻未經原告同意，逕自將被繼承人之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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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火化並安置於高雄觀音山寶塔編號0樓0區000號0層之塔位

(塔位使用權人登記為被告丙○○，下稱系爭塔位)，是被告

等人應依民法第199條、第1148條規定，將被繼承人之遺體

交付原告，被告丙○○亦應將系爭塔位之使用權讓予原告並

偕同辦理塔位之轉讓登記。又被告7人明知原告已取得擁有

被繼承人遺體及祭拜之權利，卻擅自處分被繼承人之遺體，

使原告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條第2項、

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7人連帶給

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00萬元。

　㈢被繼承人為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並出資興建坐落系爭土地上之同

段147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

號)，僅將上開房地借名登記於其配偶癸○○之名下，於癸

○○過世後即借名登記在被告7人名下，嗣被繼承人於101年

間復出資將上開建物拆除，於原址另建一棟未辦保存登記之

房屋(下稱系爭建物)。嗣被繼承人生前即把系爭建物之事實

上處分權暨其就系爭土地借名登記契約之權利贈與原告，原

告並以起訴狀終止與被告7人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

約，自得就土地部分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以及

就房屋部分依民法第962條規定，請求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又

縱然無從認為被繼承人生前即已將上開土地、房屋贈與原

告，亦應認其與原告間已成立死因贈與契約，原告亦得就土

地部分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暨借名登記契約之返還請求權，

以及就房屋部分依民法第406、962、1153條等規定，對被告

7人為上開主張。又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既已終止，被

告7人占用上開房地已屬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得請求被告7

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上開房地為止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共28,496元。此外就系爭土地部分，縱認被

繼承人與被告7人間不存在借名登記契約，然被繼承人亦係

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將其上之同段000號建物拆除並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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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興建系爭建物，現系爭建物建成已逾10年，被告7人對此

亦未為反對之表示，佐以被繼承人業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

分權贈與原告，應認原告已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

土地逾10年，依民法第772條準用同法第770條規定，已時效

取得地上權，並得備位訴請被告7人容認原告辦理時效取得

系爭土地地上權之登記。

　㈣被繼承人過世時，遺有金融機構存款共計568,635元(下稱系

爭存款)，然被繼承人生前已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原告自

得依民法第406、199、1148、1153條等規定，請求被告7人

連帶給付上開款項。

　㈤並先位聲明：1.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

在；2.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且有七分之一應繼

分；3.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付予原告，且被告丙

○○應將系爭塔位之使用權讓與予原告，並偕同原告向訴外

人天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系爭塔位之轉讓登記；4.被告

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68,635元，其中568,635元自110

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其餘100萬元自訴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5.被告應連帶將系爭

建物騰空返還予原告；6.被告應連帶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

轉登記予原告所有；7.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履

行前二項之日止，於每月1日前連帶給付原告28,496元及各

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8.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9.原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另就先位聲明第6項為備位聲明(即若認先位

聲明第6項之請求無理由時)：被告應容忍原告就系爭土地辦

理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並無任何虐待或侮辱之情事，固然被

告乙○○因下半身癱瘓，必須依賴輪椅行動，亦因此多年來

受褥瘡困擾而行動不便，致使探望被繼承人之次數較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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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年過節仍會回家探視，抑或交代其他弟妹即其餘被告就近

照顧；而原告所提出作為此部佐證之相關對話，或經被告7

人否認形式上真正，抑或僅為平日聊天之抱怨，均無法證明

原告主張為真。再者，針對原告所提出被繼承人表示被告乙

○○不得繼承遺產之對話，被告乙○○亦否認其形式上真

正。是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乙○○繼承權不存在以及主張其代

位繼承等節，均無理由。

　㈡原告既非被繼承人之繼承人，且被繼承人之遺體自有被告7

人負責祭拜，而原告就此部分所提出其與被告己○○之對

話，僅為平日之聊天及抱怨，無從據以認定其已取得被繼承

人遺體之相關權利。原告訴請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系爭塔

位使用權，暨其祭拜權利遭侵害之損害賠償，自均屬無據。

　㈢系爭土地及其上之同段000建號建物本即為癸○○所有，於

癸○○過世後，即由被繼承人及被告7人簽訂遺產分割協議

書，由被告7人取得所有權，並無任何借名登記契約存在，

嗣後上開建物於101年間僅係由被告7人出資增建，並非原告

所稱由被繼承人出資拆除重建，是上開房地均為被告7人所

有；況原告所提出被繼承人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錄音，不

僅內容無法看出有贈與之意，被告7人亦否認其形式上真

正。準此，原告無論請求被告7人返還上開房地、給付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時效取得系爭土地之地上權等節，均無

理由。

　㈣針對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於生前曾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乙事，

其所提出之相關錄音，被告7人否認形式上真正，是原告此

部主張亦屬無據。

　㈤並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

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7人為被繼承人與配偶癸○○所生子女，原告則為被告

乙○○所生之子，為被告乙○○之唯一繼承人。癸○○於79

年4月21日死亡，被繼承人於110年5月29日死亡，被告7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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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繼承人之遺產，原本有各7分之1之應繼分，若被告乙○

○喪失繼承權，則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應繼分亦為7分之1。

　㈡被繼承人死亡後，遺骨經火化並安置於系爭塔位，系爭塔位

目前登記之使用權人為被告丙○○；又被繼承人上開遺體處

理之過程未經原告同意。

　㈢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000 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

區○○○路00巷00號) ，於癸○○過世前，係登記為癸○○

所有，於癸○○過世後之79年10月4日，則登記為被告7 人

共有，應有部分各7 分之1，登記原因為分割繼承。

　㈣被繼承人過世時，尚遺有系爭存款共計568,635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乙○○是否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之事

　　由？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是否有7分之1應繼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有

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

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 項第5 款亦有明文。依本款

規定，構成喪失繼承權之要件有二：其一為繼承人對被繼承

人有重大虐待或侮辱之情事；其二須經被繼承人表示繼承人

不得繼承。是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縱有重大虐待或侮辱之行

為，並非當然喪失繼承權，須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

始生失權之效果。又剝奪繼承人之繼承權，攸關該繼承人財

產上之重大利益，繼承人基於與被繼承人一定之身分關係而

取得繼承權，其地位應受法律保障，如無喪失繼承權之法定

事由，任何人包括被繼承人均不得剝奪其地位，此為我民法

繼承採「當然繼承主義」之當然解釋。故原告依民法第1145

條第1 項第5 款之規定，訴請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

繼承權不存在，自應由原告對被告乙○○有何「對被繼承人

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並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

承」之二要件負舉證責任。又所謂虐待謂以被繼承人以身體

上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而言，凡對被繼承人施加毆打或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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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有扶養義務而惡意不予扶養者，固屬之，即被繼承人終年

臥病在床，繼承人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

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者，衡諸我國重視孝道固有倫理，足

致被繼承人感受精神上莫大痛苦之情節，亦應認為有重大虐

待情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10號、74年度台上字第

1870號判決意旨可參。另按喪失繼承權之表示，不必以遺囑

為之，亦無須對於特定人為表示，係屬不要式行為，然仍須

有一定之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為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

字第471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1-4、13、20、26-28所示之對話，認

從此些對話可看出被告乙○○對被繼承人長年久未聞問、漠

視疏離，且認從附表編號5-7所示對話，亦可看出被告乙○

○對被繼承人未盡扶養義務，更從附表編號8-9所示之對話

可看出被告乙○○藉由要求被繼承人服侍其前配偶，以此對

被繼承人施加精神上痛苦，最後如附表編號10-12之對話所

示，經被繼承人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云云。惟查：

　⑴首先，針對原告所提出附表編號1-3、5、8-9、10-12、27所

示其與被繼承人之對話，均經被告否認形式上真正(亦即否

認對話中之人為被繼承人本人)。原告雖聲請當庭勘驗上開

對話之錄音，與其餘錄有被繼承人影像之錄音錄影畫面加以

比對聲音相似度，以確認上開對話確均出自被繼承人之口。

惟衡酌原告就上開附表編號1-3、5、8-9、10-12、27所示對

話均僅提出錄音檔案，並無影像，已無從逕以勘驗之方式確

認是否為被繼承人之聲音；又縱使卷內另有被繼承人說話之

影像可加以對照，然聲音是否出自同一人之口，涉及專業且

須仰賴精密儀器鑑定聲紋，實無從僅透過當庭撥放之方式以

人耳加以辨認。是原告上開證據調查之聲請，難認有調查必

要，本件從卷內事證尚無從確認上開對話之形式上真正，自

無從以上開對話認定原告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

亦無從認定被繼承人曾以附表編號10-12之對話表示被告乙

○○不得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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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再者，縱使上開對話之形式上真正得加以肯認，然觀諸原告

所提出之附表編號1-13、20、26-28所示對話，均係家人間

平時之閒聊或抱怨，是否有較為誇大或過流於主觀，亦不得

而知，是亦無從以此些對話，認定被告乙○○在被繼承人生

前有長期完全不加以聞問或侮辱、虐待乃至於施加精神上痛

苦之情形。更何況被告乙○○自70餘年間即領有重度身心障

礙證明(第7類，即肢體障礙)，此有其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在

卷可佐(詳卷三第123頁)，是縱使其難以奉養或無法頻繁探

視被繼承人，亦未必無正當理由。

　3.準此，由原告提出之上開事證，尚難認定被告乙○○對被繼

承人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重大侮辱虐待情事，或

曾經被繼承人表示不得繼承。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

乙○○喪失其繼承權，以及由原告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

繼承，而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等節，均屬無據。

　㈡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針對被繼承人之遺體，是否曾協議

由原告負責管理、祭祀、遷葬等？原告訴請被告等人交付被

繼承人之遺體、訴請被告丙○○讓與上開塔位之使用權，暨

訴請被告等人連帶給付1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有無

理由？

　1.按被繼承人之屍體為物，構成遺產，為繼承人所公同共有，

僅其所有權內涵與其他財產不同，限以屍體之埋葬、管理、

祭祀等為目的，不得自由使用、收益或處分(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上字第2627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共有物之

分管契約，不論明示或默示，係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使用、收

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須共有人全體互相表示意思一

致，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

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

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

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9、19、28所示之對話，主張原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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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生前即曾向被告己○○提出由原告擁有並祭祀被繼

承人之遺體，經被告己○○表示同意，亦徵得被繼承人之同

意，其餘被告亦未曾表示反對，是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

已有管理權限云云。惟查，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並無取

得繼承權，已如前述，自無從認定其為被繼承人遺體之公同

共有人，而難認其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有何管理或處分權

限。何況縱使其與被告己○○如附表編號19之對話所示，曾

就被繼承人之遺體管理加以討論，或是如附表編號28之對話

所示，曾與被告丁○○討論被繼承人之後事，然此亦僅存乎

其等之間，未見其他被告曾獲悉此事，自亦無從認定其他被

告已有明示或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難認被繼承人遺體之共

有人(即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已達成由原告管理被繼承人

遺體或系爭塔位之合意。遑論被繼承人現早已安葬於系爭塔

位(詳上開不爭執事項)，且未見有任何繼承人在明知此事下

曾表示反對，顯然目前被繼承人遺體之管理方式，方為繼承

人全體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第820條第1項規定所達成之管

理約定。

　3.據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系爭塔位無任何所有權或

管理權限，其請求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移轉系爭塔位之使

用權，暨認被告7人未經其同意處分被繼承人遺體而請求賠

償因此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由。

　㈢被繼承人是否已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原告請求被告7人給

付上開存款有無理由？

　1.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

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準此，贈與

契約既為贈與人所為之契約，則贈與契約之成立，即須贈與

人與受贈人就贈與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一致，始為成

立。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17、18所示其與被繼承人間之對話，

主張被繼承人已如對話所示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云云。然上

開對話均經被告7人否認形式上真正(亦即否認對話中之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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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本人)，且衡酌該些對話亦僅有錄音，而無影像，

是無從透過當庭勘驗之方式確認其形式上真正，此業如前

述。是顯無從以此部對話認定原告已受贈系爭存款。遑論縱

使此部對話得肯認其形式上真正，然參諸被繼承人過世時所

遺之系爭存款，係來自複數帳戶，各帳戶之金額不一，此有

被繼承人之遺產申報書可佐(詳卷三第100頁)；反觀上開對

話內容，完全未提及贈與之金額或對應之帳戶，是亦無從認

定原告與被繼承人間就此贈與契約之必要之點已達成意思表

示合致，自難認該契約有效成立。是原告主張其已獲被繼承

人贈與系爭存款並請求被告7人交付，自屬無據。

　㈣被繼承人是否為系爭土地及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

00巷00號房屋 (無論拆除前或拆除後，或是否有拆除) 之實

際所有人？若是，被繼承人是否曾將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贈

與原告？

　1.按「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

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

為出名登記之契約，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621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之登記所有權人，於癸○○

過世後之79年迄今，均為被告7人，此業如前述。原告既主

張被繼承人與被告7人間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即應就此事

負舉證責任。

　2.原告雖主張被繼承人為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人，並出資興建

坐落系爭土地上之同段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

區○○○路00巷00號)，僅將上開房地借名登記於其配偶癸

○○之名下，於癸○○過世後即借名登記在被告7人名下云

云，並提出上開房屋於90餘年間之租賃契約所示承租人之租

金均係匯入被繼承人帳戶之約款(詳卷一第171-177頁)，以

及被繼承人要求原告寄發存證信函與承租人之對話擷圖(詳

卷一第187-193頁)，暨附表編號13、21、22所示原告與被告

己○○曾談及上開房地稅捐均係由被繼承人繳納且房屋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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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都是被繼承人負責修繕之對話，為其佐證，甚至提出鳳

山地政事務所補發上開房地之所有權狀與數名被告之公告資

料(詳卷一第181-185頁)，認由此可突顯被告7人並未掌握上

開房地之所有權狀而非實際所有人云云。惟從原告所提出之

上開事證，至多僅能認定被繼承人生前曾實際占有使用系爭

土地及上開房屋；而被繼承人既為房地之實際使用人，則房

屋之租金匯入其帳戶並由其實際負擔房地之稅捐及修繕費

用，甚至由被繼承人代為保管不動產所有權狀，即不足為

奇，然此與其是否為上開房地之實際所有人、上開房地起初

是否僅係借名登記與癸○○，以及於癸○○過世後是否亦僅

係借名登記與被告7人，實屬二事。何況原告針對上開房屋

是否係由被繼承人出資興建，以及系爭房地是否係由被繼承

人出資購買等節，並未提出任何諸如出資之金流等具體事

證，佐以被繼承人為癸○○及被告7人之至親，是癸○○及

被告7人將系爭房地交由被繼承人管理使用之原因亦有諸多

可能，甚至無法排除被告7人僅係同意由被繼承人代管上開

房地，並將上開房屋之租金交與被繼承人，作為其等奉養被

繼承人之方式，顯無從遽認其等間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

在。遑論倘若上開房地如原告所主張自始即由被繼承人借名

登記與癸○○，則在癸○○過世時，被繼承人大可主張借名

登記契約已終止，並與被告7人協議將上開房地登記與被繼

承人所有，使其名實相符，何必竟又借名登記與被告7人，

徒使法律關係更為複雜。是原告主張被繼承人與被告等人間

就上開房地有借名登記之關係存在，並無足採。

　3.原告雖又主張縱使上開房屋之所有人為被告等人，然該房屋

於101年間業經被繼承人出資拆除並於原址另建一棟未辦保

存登記之房屋(門牌號碼則沿用拆除前之門牌)，是被繼承人

亦為該重新興建之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云云，並提出該房

屋之照片(詳卷三第303-307、311頁)，以及附表編號23-26

所示之對話為其佐證。惟查：

　⑴從上開照片固顯示系爭土地上之建物於101年以前及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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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之外觀有極大不同，然此亦可能僅係房屋修建或增建之

幅度較大之故，未必即為原告所指將原建物拆除重建之情

形，而無從改變房屋所有權之同一性。何況參諸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於111年間即曾函覆被告7人表示上開房屋經高雄市建

築師公會勘查結果係「舊有合法房屋」(亦即工務局並未認

定上開房屋經過101年之修建後係一全新之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詳卷三第135-136頁之函文)，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於110

年間核定該房屋之房屋稅時，亦表示經實地勘查該址係原有

房屋之「增建」(詳卷三第137-138頁之函文)，益徵上開房

屋不僅於101年以前之所有權人為被告7人(此如前述)，於10

1年間亦僅係經修建、增建，增建後之房屋所有權人依民法

第811條規定自仍為被告7人無疑。

　⑵至於原告所提出附表編號23-26所示之對話，雖顯示被告己

○○曾轉述稱被繼承人表示上開房屋於101年間為其出資興

建及處理租賃事宜，以及其等曾於對話中表示上開房屋於10

1年間係「打掉重建」。然諸如此種類似家人平日閒聊之對

話，至多僅能說明其等主觀上認為上開房屋係「重建」，卻

未必能反映房屋之真實狀態，更無從推翻公務機關實地勘查

之認定。遑論縱使上開房屋於101年間係拆除原有房屋「重

建」，然原告亦未提出被繼承人於101年間曾原始出資之金

流等具體事證，單憑附表編號23-26所示被告己○○轉述被

繼承人之片面說法，顯無從遽以認定實際出資者即為被繼承

人(至於該房屋之租金流向、修繕費與繳納稅捐之來源、所

有權狀之保管狀態，均無從直接作為房屋實際所有權人之證

明，此業如前述)或推翻房屋之所有權登記外觀。

　4.由此可見，原告所提出之事證，均無從證明被繼承人為系爭

土地及上開房屋之實際所有人，亦無從證明被繼承人與被告

7人間有任何土地或房屋之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自應以系爭

土地及上開房屋之所有權登記狀態為準，亦即被告7人即為

上揭房地之所有權人。是原告雖另提出附表編號14、15所示

其與被繼承人間之對話，主張被繼承人已將系爭土地之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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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契約相關權利及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贈

與原告云云；然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與被告7人間既無任何

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存在，就上開房屋亦非登記或實際所有

權人，原告顯無從透過被繼承人之贈與取得其所主張就系爭

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權利或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

分權)。遑論觀諸附表編號14-15所示對話，被繼承人僅係向

原告表示「這間給你睡」、「我鑰匙給你」等語，從其文義

至多僅能看出被繼承人同意原告使用上開房屋，未必係將一

切處分權限均贈與原告，益徵原告之主張無據。

　5.綜上，原告請求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

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暨請求被告7人給付占

用上開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

　㈤被繼承人對於系爭土地是否時效取得地上權，並已將地上權

贈與原告(即原告之備位聲明)？

　1.按主張因時效取得地上權者，依民法第772條準用同法第769

條之規定，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他人之土地，經過

一定之期間，始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此項意思，依民法

第944條第1項之規定，既不在推定之列，故須由占有人負證

明之責，尚難僅以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或竹木之客觀事實，自認占有人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

而占有(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84號判決參照）。又占

有土地建築房屋或種植竹木，有以無權占有之意思，有以所

有之意思，有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非必皆以行使地上

權之意思而占有；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須以行使地上權

之意思而占有，始足當之，若依其所由發生事實之性質，無

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者，非有變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

之情事，其取得時效，不能開始進行（最高行政法院95年9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2.查原告雖主張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縱使無借名登記契約之權

利，亦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將其系爭土地上之同段14

7號建物拆除並另行興建系爭建物，現系爭建物建成已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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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且被繼承人業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原告，應

認原告已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土地逾10年，已時

效取得地上權云云。惟查，本件縱使被繼承人曾長期占有使

用系爭土地，然亦可能僅係被告7人基於孝道與被繼承人成

立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自亦無從以被繼承人使用上開房地

之客觀事實，推論其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為占有。由

此已足認原告上開時效取得地上權之主張並不足採。遑論系

爭土地上之同段000號建物並未如原告所稱經被繼承人拆除

重建，該建物之所有權人自癸○○過世後迄今應均為被告7

人，此已如前述；從卷內事證亦無法認定被繼承人曾將該建

物之處分權限贈與原告，此同樣經本院說明如前，據此益徵

原告之主張無據。

　3.據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

土地，以及其已獲贈上開房屋之處分權限等節，均未舉證以

實其說，其主張自己時效取得系爭土地之地上權，自屬無

據，難認可採。

五、綜上，原告本件請求：(一)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

承權不存在；(二)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存

在；(三)請求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移轉系爭塔位之使用

權，以及認被告7人未經其同意處分被繼承人遺體而請求賠

償因此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及遲延利息；(四)被告7人應交

付系爭存款及遲延利息；(五)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

權移轉登記與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暨請求被

告7人給付占用上開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遲延

利息；(六)備位請求被告7人應容忍原告就系爭土地辦理因

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審究，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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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彭志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 記 官　　林佑盈

附表

編

號

譯文內容 原證編

號

1 被繼承人：你爸爸(指被告乙○○)從那時到現在都　　

　　　　沒打電話給我，都沒跟我講話，你媽媽　　　

　　　 也是。

原告：這樣多少年了？

被繼承人：十幾年了。這兒子有跟沒有一樣。 

原證12

2 被繼承人：你媽……

原告：你多少年沒見過了？十幾年有嗎？

被繼承人：有。

原告：我老爸(指被告乙○○)你也十幾年沒沒見過　　

　 了嗎？

被繼承人：他也沒打一通電話問說媽媽你好不好，　　

　　　 全都沒有，沒有關係，看破了。

原證13

3 被繼承人：

我在怎樣，也沒有叫我，有好像沒有一樣，有這個兒子

(被告乙○○)好像沒這個兒子一樣，看破。

原告：他現在也都沒打電話給你喔？

被繼承人：沒有，好幾十年了。

原告：這樣喔？

被繼承人：你不相信喔？

原告：相信啊，當然相信。

被繼承人：你媽也都沒打給我。

原告：她當然不會打給你啊，她就已經不是你媳婦了

原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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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像你爸(被告乙○○)也這樣啊，看破…

原告：你有孫就好啦

4 被告己○○：

你老爸(被告乙○○)很推卸責任，你二叔(即被告丙○

○)跟他說你阿嬤(即被繼承人)一口氣已經沒辦法進

食，他就說你找大姊處理做最壞的打算處理，我都沒跟

他聯絡，然後他在FB用mesegert傳給我叫我處理，我跟

他說我人在國外，然後他又傳給二叔，叫他跟三叔(即

被告丁○○)安排處理。

原證15

5 原告戊○○：

我爸說他讀大學都是獨立自主，他說他高中就開始賺錢

養自己

被繼承人：

胡說！他怎麼不講給我聽？胡說！他畢業賺錢去外面賺

錢也不會寄回來，你阿公寫信給他跟他說你現在賺錢了

如果有錢要寄錢回來奉養父母，還不寄回來喔…

原證16

6 被告庚○○：

聽他(被告乙○○)在放屁，他如果有拿錢補貼過家裡，

你阿公就不會怨嘆到如此

原告：你出生的時候，阿公沒工作？

被告庚○○：真的啦，不信你問你阿爸，阿你老爸根本

就不負責家裡的，問他有啥用

原證17

7 被告己○○：其實你老爸(被告乙○○)也看不起我，他

也看不起我，我知道啊….

原告：他沒有看得起任何人過啊

被告己○○：家裡這些兄弟姊妹，他全部看不起，包括

他的老爸，他的老媽

原證18

8 被繼承人：

我去探望你(指原告)，她(指原告之母)討厭我去…我去

那兒，早上還去買菜煮給她吃

原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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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被繼承人：

我去台北探望你(指原告)…我去那兒，早上還去買菜…

她(指原告之母)還不要煮，就推說她頭在痛云云…你爸

就說她人不舒服妳(指被繼承人)去煮，然後我就還煮給

她吃，煮好她就爬起來吃… 

原告：你煮好給她吃，她就會爬起來了

被繼承人：她人就不會不舒服了 

被繼承人：我去台北，為了探望你…還買菜煮給他吃，

她還不滿意…

被繼承人：我過年跟大家說，我若死，我骨灰都弄好了

放在那兒……在那個地方…當時買七萬……

原告：當時七萬？ 

被繼承人：七萬。

原告：現在值十幾萬？

被繼承人：十幾萬。

被繼承人：神主牌……你大姑(被告己○○)說要把我放

廟裡……

原告：她(被告己○○)不願意，那就我拿回台北拜……

被繼承人：你大姑(被告己○○)就說要把我放廟裡……

原告：怎麼說這話！？怎能放到那兒(廟裡)！？那是沒

子沒孫的才去那兒

被繼承人：對…這房子(系爭建物)是我蓋的，當時蓋的

時候，大家嚇得半死，走過，問要不要來看看，三叔

(被告丁○○)說不用，你大姑(被告己○○)也說不

用，蓋好了，看看，似乎說我這樣蓋不錯

原 證 2

0、91

10 被繼承人：我現在講給你聽，我若死，你也有份，你有

一份…

原告：我老爸(指被告乙○○)呢？

被繼承人：沒有沒有沒有，你老爸都沒有，你老爸都沒

有喔，不要給他喔，一角銀也不要給他喔，只有你有

份，你叔叔有，大姑小姑也有，我都分配好了，一份一

份寫好名字

原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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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你不識字，怎麼寫？

被繼承人：我請小姑幫我寫……………我都分配好了，

你爸爸都沒有，他也不要怨嘆，是他自己無情，我沒這

個兒子，我沒這種兒子

11 被繼承人：

我有跟你大姑三叔二叔說我若死不要跟你爸媽(指原告

父母)說，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大姑(指被告己○

○)說不可能，不可能不說。我說無論如何不告訴他

們，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

原證26

12 被繼承人：

我有交代你大姑我若死不要跟你爸媽(指原告父母)不准

他們回來參與喪葬。我如此交代。無論不准他們參與喪

葬。大姑說怎可如此？我說無論如何不准告知他們我的

死訊...不要讓他們倆夫妻(指原告父母)。大姑說要讓

兒子來送你，我說誰敢講誰牙齒就會痛。我說我講這樣

就是這樣，切斷了。

原證27

13 被告己○○：我很確定你老爸(指被告乙○○)還在啦

原告：為什麼？

被告己○○：因為每年，前兩個月不是有房屋稅還是地

價稅嗎，因為他是七個孩子的第一個，然後人家就寄給

他，他就原封不動裝個更大的信封寄來，寫丁○○先生

收，因為他的筆跡很特別

原證31

14 被繼承人：我若死，這間給你睡

原告：喔

被繼承人：你若回來，這間給你睡，我鑰匙給你。

原告：喔，是

原證46

及卷四

第 107-

109 頁

本院勘

驗筆錄

15 被繼承人：我若死，這間給你睡

原告：喔

被繼承人：別人都不能來這兒住

原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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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喔

被繼承人：你跟你大姑說，你大姑不說話？

原告：大姑說，你要拜就你拜啊

被繼承人：她(指被告己○○)的思想是，她要，我若

死，她要來這兒

原告：誰？

被繼承人：你大姑(被告己○○)。

原告：講這什麼話？

被繼承人：她(指被告己○○)會說這是我的錢蓋的，我

的錢買的…她(被告己○○)拿一千二百元給我

原告：一千二百元？還是一千二百萬？

被繼承人：一千二百

原告：一千二喔？

被繼承人：對

原告：拿一千二百元是要做啥？

被繼承人：對啊

原告：這算什麼錢？

被繼承人：對啊

原告：一千二百元，買個馬桶都不夠

被繼承人：

拿一千二百元，用個紅包裝著，要給我，我說我不會跟

妳(被告己○○)拿，我不會跟妳拿這個錢，這些子女都

沒出錢，都沒人為我出錢，我也沒跟你們拿錢，我跟你

大姑(被告己○○)這樣說，我說我不會跟妳(被告己○

○)拿錢，小姑(被告庚○○)在旁邊煮飯洗菜，看你大

姑走了，說媽媽你很傻，大姊(被告己○○)要給你錢為

何不要？我說我不會跟她(被告己○○)拿…要是我拿她

(被告己○○)那錢，我若死了，她會說她拿幾百萬幾百

萬給我蓋屋…我若死了，她會說她拿幾百萬幾百萬給媽

媽蓋屋，是不是這樣？

16 被繼承人：人生海海…像你三叔(被告丁○○)…去學功

夫，學會回來…說我來樓下做好不好？…想說自己的兒

原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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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還給他錢，二十幾年前，拿五十萬給他，還幫他

忙，現在賺到錢了，馬馬虎虎…

原告：他還在做啊

被繼承人：他(被告丁○○)還在做，賺自己的，也不知

道感激媽媽的恩情，二十幾年前的五十萬多少錢耶，也

不還我

17 被繼承人：我拿給你看好嗎？明天不能去領錢，不然領

一領給你拿回去。

原告：好

被繼承人：我也沒在怕你知道，這些錢就是存起來給你

的。

原證59

18 被繼承人：真的，沒在騙你，明天不能去領錢，若可以

領錢就領一領給你拿回去，我這些都是為你而存的，存

起來給你的

原告：好

原證60

19 被告己○○：阿嬤(指被繼承人)有七個孩子，怎麼都那

麼不懂事……

原告：……不至於要把她(指被繼承人)放到廟裡啦

被告己○○：我就是要放到廟裡啦……不然你答應她拿

去拜

原告：……我拿回家拜，跟著我拜，總可以吧

被告：到時候連阿公都沒人拜… 

原告：阿嬤(指被繼承人) 我拿回去拜

被告己○○：好啦，就你拿回去拜……

原告：我有跟阿嬤(指被繼承人) 說我拿回去拜……

被告：好啦，好啦，這樣就好，沒事……你跟她講

原告：我有跟阿嬤(指被繼承人) 說我拿回去拜……

被告己○○：好啦，好啦，這樣最好，你長孫，你有權

利，我沒有權利，因為我沒有孩子啊，○家後代子孫

沒人講話啊

原告：沒人講話！？我不是人喔？我講話啊！

被告己○○：好啦，有你這句話就好了啦！

原證66

20 被告己○○：阿嬤(指被繼承人)也很無聊，也不能不給 原證68

01

(續上頁)

第二十一頁



她弄花…她弄花也是她的寄託。 

原告：我上次有次回去的時候，她(指被繼承人)還問我

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她問我基隆路那個人(指被告乙○

○)是不是還活者？

被告己○○：因為那個人(被告乙○○)都沒有消息，所

以她(指被繼承人)以為他(指被告乙○○)死了，哈哈

哈

原告：她(指被繼承人齊王罔却)問說你爸爸(指被告乙

○○)是不是死了？那麼多年沒出現，是不是死了？

被告己○○：對啊，因為你老爸已經不知道幾年都沒聯

絡，我們也不聯絡他，他也不聯絡我們，所以就無消

無息，都沒有消息，所以她(指被繼承人)以為他(指被

告乙○○)死了。就這樣啊，誰敢？誰想？跟他聯絡？

沒有人啊！

21 原告：我問妳啊，那房子年齡是跟我一樣大？還是比我

還大？ 

被告己○○：比你還大啦…

原告：你說那個人(承租人)住在那兒，都不會好好幫阿

嬤(被繼承人)保護她的房子，是他(承租人)有弄壞什麼

東西嗎？ 

被告己○○：他門壞就叫阿嬤(被繼承人)去弄給他啊…

小問題他處理，大問題，例如換鐵門，就阿嬤弄給他…

原證73

22 原告：那種人（指高雄市○○區○○○段000建物之承

租人)不寫函給他，跟他講，你看阿嬤(被繼承人)講了

多久了…

被告己○○：他(承租人)有跟對面鄰居講說請他跟阿嬤

(被繼承人)講，再租他(承租人)三年，等他女兒大學畢

業

原證74

23 被告己○○：

阿嬤(被繼承人)剛搬過去的第一年，剛在蓋房子……阿

嬤不是八月還九月搬過去的嗎？隔年過年在家裡打麻

將…他（指被告甲○○）講說阿嬤(被繼承人)說那房子

原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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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節衣縮食所蓋的，節衣縮食，買黃金、賣黃金，所

蓋的。

24 被告己○○：她(被繼承人)就說她不是我媽媽，她(被

繼承人)要蓋這房子，我不拿錢給她，她就拿自己的錢

去蓋，就跟兄弟姊妹說，她省吃儉用，蓋起來的啦，好

啦，沒關係啦，啊就罵我啦，說她不是我老媽啦… 

被告己○○：把她(被繼承人)所有的積蓄都花在蓋那間

房子。

原證81

25 原告：中山東路那邊，政府還每年寄稅單來喔？

被告己○○：當然要寄稅單啊

原告：那房子她都已經打掉另外重建了

被告：就只好這樣啊

原告：然後她(被繼承人)那房子也不去辦建物登記，就

一個大違建在那邊，然後我每年回來跟她(被繼承人)

講，根本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被告己○○：對啊…

被告己○○：身外之物啦，我跟你三叔都同樣看法，我

們也沒小孩，將來也其他人的……誰要給他啊…

原證82

26 原告：我來幫你(指被繼承人)服務（點飲料）…

被繼承人：阿嬤沒錢，沒辦法…

被告庚○○：阿嬤要是有錢就給你十萬了…

被繼承人：差不多，在弄房子，沒辦法…

原告：現在房子在弄了嗎？

被繼承人：還沒

被繼承人：他(指原告父母)都不打電話給我……

原告：你生病中風，他(指原告父母)也都不來看你啊

被繼承人：沒有啊

原告：對啊

原告：沒關係啦，你有孫子(指原告)就好

庚○○：也要感謝他(指原告父母)生個孫子(指原告)給

你(指被繼承人)

原證83

27 原告：你說什麼？

被繼承人：我看破了啦，(指被告乙○○)有跟沒有一樣

原證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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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我跟你大姑(被告己○○)講，我若死，不通

知他(指被告乙○○)，不許他參與喪葬，我沒這兒

子……看破了，沒這兒子……他就不把你(原告)當兒

子，我也不把他(指被告乙○○)當兒子…….

28 原告：其他人有要回來嗎？

被告丁○○：我不知道耶，你老爸(指被告乙○○)被通

知後，他說他要看看，我不知道是要看什麼看看…

原告：阿嬤(指被繼承人)有講，如果他走了，不要他

(指被告乙○○)回來，也不准參與喪禮

被告丁○○：…他(被繼承人)跟你講有什麼用，人死以

後的事，是在世的人在安排，又不是

被告丁○○配偶：阿嬤(被繼承人)有沒有跟你講說那間

房子讓你回來住，叫你幫他辦(後事)！？

原證86

29 被告己○○：請外勞要重新評估，阿嬤(被繼承人)也不

夠資格。 

原告：是喔？

被告己○○：

ㄏㄟ啊！以前阿嬤(被繼承人)那個(外勞申請)是我用交

際去騙的，還做假，假醫生證明，現在也不敢做了啦，

什麼年代了…

原證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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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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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79號
原      告  戊○○  


訴訟代理人  劉妍孝律師
複代理人    潘紀綱律師
            陳思潔律師
被      告  乙○○  


            己○○  




            丙○○  


            丁○○  


            辛○○  


            甲○○  


            庚○○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文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一)請求之標的或其攻擊防禦方法不相牽連；(二)兩造合意分別審理、分別裁判，經法院認為適當；(三)依事件性質，認有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必要。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先位聲明：(一)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壬○○○(以下逕稱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二)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且有七分之一應繼分；(三)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塔位、牌位返還予原告；(四)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68,635元，及自110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五)被告應連帶將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六)被告應連帶將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七)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其履行前二項之日止，於每月1日前連帶給付原告28,496元及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就上開聲明第6項為備位聲明(即若認上開聲明第6項之請求無理由時)：確認原告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有地上權，被告應辦理地上權登記予原告。嗣於本院審理中，將上開先位聲明第3項變更為：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付予原告，且被告丙○○應將其位於高雄觀音山寶塔、編號0樓0區000號0層之塔位使用權讓與原告，並偕同原告向訴外人天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上開塔位之轉讓登記；暨將上開備位聲明變更為：被告應容忍原告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辦理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且另將上開先位聲明第4項追加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68,635元，及其中568,635元自110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00萬元自訴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上開將數宗訴訟事件合併請求，以及嗣後所為相關訴之變更、追加，均基於同一基礎事實，亦即皆係源於兩造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繼承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相牽連，自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且另核無上開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情形，程序上均屬適法。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7人為被繼承人與配偶癸○○所生子女，原告則為被告乙○○所生之子。癸○○於79年4月21日死亡，被繼承人於110年5月29日死亡，被告7人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原有各7分之1之應繼分。然查：
　㈠被告乙○○對被繼承人長年久未聞問、漠視疏離，且對被繼承人未盡扶養義務，更鄙視被繼承人，尚要求被繼承人服侍其前配偶，以此對被繼承人施加精神上痛苦。由上開事證足見被告乙○○對被繼承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重大侮辱虐待情事，而被繼承人業已明白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是被告乙○○應喪失其繼承權，由原告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繼承，然原告之繼承權為被告等人所否認，爰依法請求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並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存在。
　㈡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即曾向被告己○○提出由原告擁有並祭祀被繼承人之遺體，經被繼承人及被告己○○表示同意，其餘被告亦未曾表示反對，而任由原告與被告己○○達成約定，然被告等人嗣後卻未經原告同意，逕自將被繼承人之遺體火化並安置於高雄觀音山寶塔編號0樓0區000號0層之塔位(塔位使用權人登記為被告丙○○，下稱系爭塔位)，是被告等人應依民法第199條、第1148條規定，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付原告，被告丙○○亦應將系爭塔位之使用權讓予原告並偕同辦理塔位之轉讓登記。又被告7人明知原告已取得擁有被繼承人遺體及祭拜之權利，卻擅自處分被繼承人之遺體，使原告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7人連帶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00萬元。
　㈢被繼承人為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並出資興建坐落系爭土地上之同段147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僅將上開房地借名登記於其配偶癸○○之名下，於癸○○過世後即借名登記在被告7人名下，嗣被繼承人於101年間復出資將上開建物拆除，於原址另建一棟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下稱系爭建物)。嗣被繼承人生前即把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暨其就系爭土地借名登記契約之權利贈與原告，原告並以起訴狀終止與被告7人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自得就土地部分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以及就房屋部分依民法第962條規定，請求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又縱然無從認為被繼承人生前即已將上開土地、房屋贈與原告，亦應認其與原告間已成立死因贈與契約，原告亦得就土地部分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暨借名登記契約之返還請求權，以及就房屋部分依民法第406、962、1153條等規定，對被告7人為上開主張。又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既已終止，被告7人占用上開房地已屬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得請求被告7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上開房地為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28,496元。此外就系爭土地部分，縱認被繼承人與被告7人間不存在借名登記契約，然被繼承人亦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將其上之同段000號建物拆除並另行興建系爭建物，現系爭建物建成已逾10年，被告7人對此亦未為反對之表示，佐以被繼承人業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原告，應認原告已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土地逾10年，依民法第772條準用同法第770條規定，已時效取得地上權，並得備位訴請被告7人容認原告辦理時效取得系爭土地地上權之登記。
　㈣被繼承人過世時，遺有金融機構存款共計568,635元(下稱系爭存款)，然被繼承人生前已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06、199、1148、1153條等規定，請求被告7人連帶給付上開款項。
　㈤並先位聲明：1.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2.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且有七分之一應繼分；3.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付予原告，且被告丙○○應將系爭塔位之使用權讓與予原告，並偕同原告向訴外人天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系爭塔位之轉讓登記；4.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68,635元，其中568,635元自110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00萬元自訴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5.被告應連帶將系爭建物騰空返還予原告；6.被告應連帶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7.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履行前二項之日止，於每月1日前連帶給付原告28,496元及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8.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9.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就先位聲明第6項為備位聲明(即若認先位聲明第6項之請求無理由時)：被告應容忍原告就系爭土地辦理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並無任何虐待或侮辱之情事，固然被告乙○○因下半身癱瘓，必須依賴輪椅行動，亦因此多年來受褥瘡困擾而行動不便，致使探望被繼承人之次數較少，然逢年過節仍會回家探視，抑或交代其他弟妹即其餘被告就近照顧；而原告所提出作為此部佐證之相關對話，或經被告7人否認形式上真正，抑或僅為平日聊天之抱怨，均無法證明原告主張為真。再者，針對原告所提出被繼承人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遺產之對話，被告乙○○亦否認其形式上真正。是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乙○○繼承權不存在以及主張其代位繼承等節，均無理由。
　㈡原告既非被繼承人之繼承人，且被繼承人之遺體自有被告7人負責祭拜，而原告就此部分所提出其與被告己○○之對話，僅為平日之聊天及抱怨，無從據以認定其已取得被繼承人遺體之相關權利。原告訴請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系爭塔位使用權，暨其祭拜權利遭侵害之損害賠償，自均屬無據。
　㈢系爭土地及其上之同段000建號建物本即為癸○○所有，於癸○○過世後，即由被繼承人及被告7人簽訂遺產分割協議書，由被告7人取得所有權，並無任何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嗣後上開建物於101年間僅係由被告7人出資增建，並非原告所稱由被繼承人出資拆除重建，是上開房地均為被告7人所有；況原告所提出被繼承人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錄音，不僅內容無法看出有贈與之意，被告7人亦否認其形式上真正。準此，原告無論請求被告7人返還上開房地、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時效取得系爭土地之地上權等節，均無理由。
　㈣針對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於生前曾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乙事，其所提出之相關錄音，被告7人否認形式上真正，是原告此部主張亦屬無據。
　㈤並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7人為被繼承人與配偶癸○○所生子女，原告則為被告乙○○所生之子，為被告乙○○之唯一繼承人。癸○○於79年4月21日死亡，被繼承人於110年5月29日死亡，被告7人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原本有各7分之1之應繼分，若被告乙○○喪失繼承權，則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應繼分亦為7分之1。
　㈡被繼承人死亡後，遺骨經火化並安置於系爭塔位，系爭塔位目前登記之使用權人為被告丙○○；又被繼承人上開遺體處理之過程未經原告同意。
　㈢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000 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 ，於癸○○過世前，係登記為癸○○所有，於癸○○過世後之79年10月4日，則登記為被告7 人共有，應有部分各7 分之1，登記原因為分割繼承。
　㈣被繼承人過世時，尚遺有系爭存款共計568,635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乙○○是否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之事
　　由？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是否有7分之1應繼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 項第5 款亦有明文。依本款規定，構成喪失繼承權之要件有二：其一為繼承人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或侮辱之情事；其二須經被繼承人表示繼承人不得繼承。是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縱有重大虐待或侮辱之行為，並非當然喪失繼承權，須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始生失權之效果。又剝奪繼承人之繼承權，攸關該繼承人財產上之重大利益，繼承人基於與被繼承人一定之身分關係而取得繼承權，其地位應受法律保障，如無喪失繼承權之法定事由，任何人包括被繼承人均不得剝奪其地位，此為我民法繼承採「當然繼承主義」之當然解釋。故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 項第5 款之規定，訴請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自應由原告對被告乙○○有何「對被繼承人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並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之二要件負舉證責任。又所謂虐待謂以被繼承人以身體上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而言，凡對被繼承人施加毆打或對支付有扶養義務而惡意不予扶養者，固屬之，即被繼承人終年臥病在床，繼承人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者，衡諸我國重視孝道固有倫理，足致被繼承人感受精神上莫大痛苦之情節，亦應認為有重大虐待情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10號、74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判決意旨可參。另按喪失繼承權之表示，不必以遺囑為之，亦無須對於特定人為表示，係屬不要式行為，然仍須有一定之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為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1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1-4、13、20、26-28所示之對話，認從此些對話可看出被告乙○○對被繼承人長年久未聞問、漠視疏離，且認從附表編號5-7所示對話，亦可看出被告乙○○對被繼承人未盡扶養義務，更從附表編號8-9所示之對話可看出被告乙○○藉由要求被繼承人服侍其前配偶，以此對被繼承人施加精神上痛苦，最後如附表編號10-12之對話所示，經被繼承人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云云。惟查：
　⑴首先，針對原告所提出附表編號1-3、5、8-9、10-12、27所示其與被繼承人之對話，均經被告否認形式上真正(亦即否認對話中之人為被繼承人本人)。原告雖聲請當庭勘驗上開對話之錄音，與其餘錄有被繼承人影像之錄音錄影畫面加以比對聲音相似度，以確認上開對話確均出自被繼承人之口。惟衡酌原告就上開附表編號1-3、5、8-9、10-12、27所示對話均僅提出錄音檔案，並無影像，已無從逕以勘驗之方式確認是否為被繼承人之聲音；又縱使卷內另有被繼承人說話之影像可加以對照，然聲音是否出自同一人之口，涉及專業且須仰賴精密儀器鑑定聲紋，實無從僅透過當庭撥放之方式以人耳加以辨認。是原告上開證據調查之聲請，難認有調查必要，本件從卷內事證尚無從確認上開對話之形式上真正，自無從以上開對話認定原告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亦無從認定被繼承人曾以附表編號10-12之對話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
　⑵再者，縱使上開對話之形式上真正得加以肯認，然觀諸原告所提出之附表編號1-13、20、26-28所示對話，均係家人間平時之閒聊或抱怨，是否有較為誇大或過流於主觀，亦不得而知，是亦無從以此些對話，認定被告乙○○在被繼承人生前有長期完全不加以聞問或侮辱、虐待乃至於施加精神上痛苦之情形。更何況被告乙○○自70餘年間即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第7類，即肢體障礙)，此有其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在卷可佐(詳卷三第123頁)，是縱使其難以奉養或無法頻繁探視被繼承人，亦未必無正當理由。
　3.準此，由原告提出之上開事證，尚難認定被告乙○○對被繼承人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重大侮辱虐待情事，或曾經被繼承人表示不得繼承。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乙○○喪失其繼承權，以及由原告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繼承，而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等節，均屬無據。
　㈡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針對被繼承人之遺體，是否曾協議由原告負責管理、祭祀、遷葬等？原告訴請被告等人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訴請被告丙○○讓與上開塔位之使用權，暨訴請被告等人連帶給付1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1.按被繼承人之屍體為物，構成遺產，為繼承人所公同共有，僅其所有權內涵與其他財產不同，限以屍體之埋葬、管理、祭祀等為目的，不得自由使用、收益或處分(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共有物之分管契約，不論明示或默示，係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須共有人全體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9、19、28所示之對話，主張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即曾向被告己○○提出由原告擁有並祭祀被繼承人之遺體，經被告己○○表示同意，亦徵得被繼承人之同意，其餘被告亦未曾表示反對，是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已有管理權限云云。惟查，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並無取得繼承權，已如前述，自無從認定其為被繼承人遺體之公同共有人，而難認其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有何管理或處分權限。何況縱使其與被告己○○如附表編號19之對話所示，曾就被繼承人之遺體管理加以討論，或是如附表編號28之對話所示，曾與被告丁○○討論被繼承人之後事，然此亦僅存乎其等之間，未見其他被告曾獲悉此事，自亦無從認定其他被告已有明示或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難認被繼承人遺體之共有人(即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已達成由原告管理被繼承人遺體或系爭塔位之合意。遑論被繼承人現早已安葬於系爭塔位(詳上開不爭執事項)，且未見有任何繼承人在明知此事下曾表示反對，顯然目前被繼承人遺體之管理方式，方為繼承人全體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第820條第1項規定所達成之管理約定。
　3.據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系爭塔位無任何所有權或管理權限，其請求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移轉系爭塔位之使用權，暨認被告7人未經其同意處分被繼承人遺體而請求賠償因此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由。
　㈢被繼承人是否已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原告請求被告7人給付上開存款有無理由？
　1.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準此，贈與契約既為贈與人所為之契約，則贈與契約之成立，即須贈與人與受贈人就贈與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一致，始為成立。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17、18所示其與被繼承人間之對話，主張被繼承人已如對話所示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云云。然上開對話均經被告7人否認形式上真正(亦即否認對話中之人為被繼承人本人)，且衡酌該些對話亦僅有錄音，而無影像，是無從透過當庭勘驗之方式確認其形式上真正，此業如前述。是顯無從以此部對話認定原告已受贈系爭存款。遑論縱使此部對話得肯認其形式上真正，然參諸被繼承人過世時所遺之系爭存款，係來自複數帳戶，各帳戶之金額不一，此有被繼承人之遺產申報書可佐(詳卷三第100頁)；反觀上開對話內容，完全未提及贈與之金額或對應之帳戶，是亦無從認定原告與被繼承人間就此贈與契約之必要之點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自難認該契約有效成立。是原告主張其已獲被繼承人贈與系爭存款並請求被告7人交付，自屬無據。
　㈣被繼承人是否為系爭土地及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房屋 (無論拆除前或拆除後，或是否有拆除) 之實際所有人？若是，被繼承人是否曾將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贈與原告？
　1.按「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6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之登記所有權人，於癸○○過世後之79年迄今，均為被告7人，此業如前述。原告既主張被繼承人與被告7人間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即應就此事負舉證責任。
　2.原告雖主張被繼承人為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人，並出資興建坐落系爭土地上之同段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僅將上開房地借名登記於其配偶癸○○之名下，於癸○○過世後即借名登記在被告7人名下云云，並提出上開房屋於90餘年間之租賃契約所示承租人之租金均係匯入被繼承人帳戶之約款(詳卷一第171-177頁)，以及被繼承人要求原告寄發存證信函與承租人之對話擷圖(詳卷一第187-193頁)，暨附表編號13、21、22所示原告與被告己○○曾談及上開房地稅捐均係由被繼承人繳納且房屋出租期間都是被繼承人負責修繕之對話，為其佐證，甚至提出鳳山地政事務所補發上開房地之所有權狀與數名被告之公告資料(詳卷一第181-185頁)，認由此可突顯被告7人並未掌握上開房地之所有權狀而非實際所有人云云。惟從原告所提出之上開事證，至多僅能認定被繼承人生前曾實際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而被繼承人既為房地之實際使用人，則房屋之租金匯入其帳戶並由其實際負擔房地之稅捐及修繕費用，甚至由被繼承人代為保管不動產所有權狀，即不足為奇，然此與其是否為上開房地之實際所有人、上開房地起初是否僅係借名登記與癸○○，以及於癸○○過世後是否亦僅係借名登記與被告7人，實屬二事。何況原告針對上開房屋是否係由被繼承人出資興建，以及系爭房地是否係由被繼承人出資購買等節，並未提出任何諸如出資之金流等具體事證，佐以被繼承人為癸○○及被告7人之至親，是癸○○及被告7人將系爭房地交由被繼承人管理使用之原因亦有諸多可能，甚至無法排除被告7人僅係同意由被繼承人代管上開房地，並將上開房屋之租金交與被繼承人，作為其等奉養被繼承人之方式，顯無從遽認其等間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遑論倘若上開房地如原告所主張自始即由被繼承人借名登記與癸○○，則在癸○○過世時，被繼承人大可主張借名登記契約已終止，並與被告7人協議將上開房地登記與被繼承人所有，使其名實相符，何必竟又借名登記與被告7人，徒使法律關係更為複雜。是原告主張被繼承人與被告等人間就上開房地有借名登記之關係存在，並無足採。
　3.原告雖又主張縱使上開房屋之所有人為被告等人，然該房屋於101年間業經被繼承人出資拆除並於原址另建一棟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門牌號碼則沿用拆除前之門牌)，是被繼承人亦為該重新興建之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云云，並提出該房屋之照片(詳卷三第303-307、311頁)，以及附表編號23-26所示之對話為其佐證。惟查：
　⑴從上開照片固顯示系爭土地上之建物於101年以前及該時間以後之外觀有極大不同，然此亦可能僅係房屋修建或增建之幅度較大之故，未必即為原告所指將原建物拆除重建之情形，而無從改變房屋所有權之同一性。何況參諸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於111年間即曾函覆被告7人表示上開房屋經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勘查結果係「舊有合法房屋」(亦即工務局並未認定上開房屋經過101年之修建後係一全新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詳卷三第135-136頁之函文)，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於110年間核定該房屋之房屋稅時，亦表示經實地勘查該址係原有房屋之「增建」(詳卷三第137-138頁之函文)，益徵上開房屋不僅於101年以前之所有權人為被告7人(此如前述)，於101年間亦僅係經修建、增建，增建後之房屋所有權人依民法第811條規定自仍為被告7人無疑。
　⑵至於原告所提出附表編號23-26所示之對話，雖顯示被告己○○曾轉述稱被繼承人表示上開房屋於101年間為其出資興建及處理租賃事宜，以及其等曾於對話中表示上開房屋於101年間係「打掉重建」。然諸如此種類似家人平日閒聊之對話，至多僅能說明其等主觀上認為上開房屋係「重建」，卻未必能反映房屋之真實狀態，更無從推翻公務機關實地勘查之認定。遑論縱使上開房屋於101年間係拆除原有房屋「重建」，然原告亦未提出被繼承人於101年間曾原始出資之金流等具體事證，單憑附表編號23-26所示被告己○○轉述被繼承人之片面說法，顯無從遽以認定實際出資者即為被繼承人(至於該房屋之租金流向、修繕費與繳納稅捐之來源、所有權狀之保管狀態，均無從直接作為房屋實際所有權人之證明，此業如前述)或推翻房屋之所有權登記外觀。
　4.由此可見，原告所提出之事證，均無從證明被繼承人為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之實際所有人，亦無從證明被繼承人與被告7人間有任何土地或房屋之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自應以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之所有權登記狀態為準，亦即被告7人即為上揭房地之所有權人。是原告雖另提出附表編號14、15所示其與被繼承人間之對話，主張被繼承人已將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相關權利及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贈與原告云云；然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與被告7人間既無任何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存在，就上開房屋亦非登記或實際所有權人，原告顯無從透過被繼承人之贈與取得其所主張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權利或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遑論觀諸附表編號14-15所示對話，被繼承人僅係向原告表示「這間給你睡」、「我鑰匙給你」等語，從其文義至多僅能看出被繼承人同意原告使用上開房屋，未必係將一切處分權限均贈與原告，益徵原告之主張無據。
　5.綜上，原告請求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暨請求被告7人給付占用上開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
　㈤被繼承人對於系爭土地是否時效取得地上權，並已將地上權贈與原告(即原告之備位聲明)？
　1.按主張因時效取得地上權者，依民法第772條準用同法第769條之規定，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他人之土地，經過一定之期間，始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此項意思，依民法第944條第1項之規定，既不在推定之列，故須由占有人負證明之責，尚難僅以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之客觀事實，自認占有人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84號判決參照）。又占有土地建築房屋或種植竹木，有以無權占有之意思，有以所有之意思，有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非必皆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始足當之，若依其所由發生事實之性質，無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者，非有變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之情事，其取得時效，不能開始進行（最高行政法院95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2.查原告雖主張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縱使無借名登記契約之權利，亦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將其系爭土地上之同段147號建物拆除並另行興建系爭建物，現系爭建物建成已逾10年，且被繼承人業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原告，應認原告已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土地逾10年，已時效取得地上權云云。惟查，本件縱使被繼承人曾長期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然亦可能僅係被告7人基於孝道與被繼承人成立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自亦無從以被繼承人使用上開房地之客觀事實，推論其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為占有。由此已足認原告上開時效取得地上權之主張並不足採。遑論系爭土地上之同段000號建物並未如原告所稱經被繼承人拆除重建，該建物之所有權人自癸○○過世後迄今應均為被告7人，此已如前述；從卷內事證亦無法認定被繼承人曾將該建物之處分權限贈與原告，此同樣經本院說明如前，據此益徵原告之主張無據。
　3.據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土地，以及其已獲贈上開房屋之處分權限等節，均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己時效取得系爭土地之地上權，自屬無據，難認可採。
五、綜上，原告本件請求：(一)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二)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存在；(三)請求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移轉系爭塔位之使用權，以及認被告7人未經其同意處分被繼承人遺體而請求賠償因此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及遲延利息；(四)被告7人應交付系爭存款及遲延利息；(五)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暨請求被告7人給付占用上開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遲延利息；(六)備位請求被告7人應容忍原告就系爭土地辦理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審究，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彭志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 記 官　　林佑盈
附表
		編號

		譯文內容

		原證編號



		1

		被繼承人：你爸爸(指被告乙○○)從那時到現在都　　　　　　沒打電話給我，都沒跟我講話，你媽媽　　　　　　 也是。
原告：這樣多少年了？
被繼承人：十幾年了。這兒子有跟沒有一樣。 

		原證12



		2

		被繼承人：你媽……
原告：你多少年沒見過了？十幾年有嗎？
被繼承人：有。
原告：我老爸(指被告乙○○)你也十幾年沒沒見過　　　 了嗎？
被繼承人：他也沒打一通電話問說媽媽你好不好，　　　　　 全都沒有，沒有關係，看破了。

		原證13



		3

		被繼承人：
我在怎樣，也沒有叫我，有好像沒有一樣，有這個兒子(被告乙○○)好像沒這個兒子一樣，看破。
原告：他現在也都沒打電話給你喔？
被繼承人：沒有，好幾十年了。
原告：這樣喔？
被繼承人：你不相信喔？
原告：相信啊，當然相信。
被繼承人：你媽也都沒打給我。
原告：她當然不會打給你啊，她就已經不是你媳婦了
被繼承人：像你爸(被告乙○○)也這樣啊，看破…
原告：你有孫就好啦





		原證14



		4

		被告己○○：
你老爸(被告乙○○)很推卸責任，你二叔(即被告丙○○)跟他說你阿嬤(即被繼承人)一口氣已經沒辦法進食，他就說你找大姊處理做最壞的打算處理，我都沒跟他聯絡，然後他在FB用mesegert傳給我叫我處理，我跟他說我人在國外，然後他又傳給二叔，叫他跟三叔(即被告丁○○)安排處理。

		原證15



		5

		原告戊○○：
我爸說他讀大學都是獨立自主，他說他高中就開始賺錢養自己
被繼承人：
胡說！他怎麼不講給我聽？胡說！他畢業賺錢去外面賺錢也不會寄回來，你阿公寫信給他跟他說你現在賺錢了如果有錢要寄錢回來奉養父母，還不寄回來喔…

		原證16



		6

		被告庚○○：
聽他(被告乙○○)在放屁，他如果有拿錢補貼過家裡，你阿公就不會怨嘆到如此
原告：你出生的時候，阿公沒工作？
被告庚○○：真的啦，不信你問你阿爸，阿你老爸根本就不負責家裡的，問他有啥用

		原證17



		7

		被告己○○：其實你老爸(被告乙○○)也看不起我，他也看不起我，我知道啊….
原告：他沒有看得起任何人過啊
被告己○○：家裡這些兄弟姊妹，他全部看不起，包括他的老爸，他的老媽

		原證18



		8

		被繼承人：
我去探望你(指原告)，她(指原告之母)討厭我去…我去那兒，早上還去買菜煮給她吃

		原證19



		9

		被繼承人：
我去台北探望你(指原告)…我去那兒，早上還去買菜…她(指原告之母)還不要煮，就推說她頭在痛云云…你爸就說她人不舒服妳(指被繼承人)去煮，然後我就還煮給她吃，煮好她就爬起來吃… 
原告：你煮好給她吃，她就會爬起來了
被繼承人：她人就不會不舒服了 
被繼承人：我去台北，為了探望你…還買菜煮給他吃，她還不滿意…
被繼承人：我過年跟大家說，我若死，我骨灰都弄好了放在那兒……在那個地方…當時買七萬……
原告：當時七萬？ 
被繼承人：七萬。
原告：現在值十幾萬？
被繼承人：十幾萬。
被繼承人：神主牌……你大姑(被告己○○)說要把我放廟裡……
原告：她(被告己○○)不願意，那就我拿回台北拜……
被繼承人：你大姑(被告己○○)就說要把我放廟裡……
原告：怎麼說這話！？怎能放到那兒(廟裡)！？那是沒子沒孫的才去那兒
被繼承人：對…這房子(系爭建物)是我蓋的，當時蓋的時候，大家嚇得半死，走過，問要不要來看看，三叔(被告丁○○)說不用，你大姑(被告己○○)也說不用，蓋好了，看看，似乎說我這樣蓋不錯



		原證20、91



		10

		被繼承人：我現在講給你聽，我若死，你也有份，你有一份…
原告：我老爸(指被告乙○○)呢？
被繼承人：沒有沒有沒有，你老爸都沒有，你老爸都沒有喔，不要給他喔，一角銀也不要給他喔，只有你有份，你叔叔有，大姑小姑也有，我都分配好了，一份一份寫好名字
原告：你不識字，怎麼寫？
被繼承人：我請小姑幫我寫……………我都分配好了，你爸爸都沒有，他也不要怨嘆，是他自己無情，我沒這個兒子，我沒這種兒子



		原證25



		11

		被繼承人：
我有跟你大姑三叔二叔說我若死不要跟你爸媽(指原告父母)說，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大姑(指被告己○○)說不可能，不可能不說。我說無論如何不告訴他們，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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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
我有交代你大姑我若死不要跟你爸媽(指原告父母)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我如此交代。無論不准他們參與喪葬。大姑說怎可如此？我說無論如何不准告知他們我的死訊...不要讓他們倆夫妻(指原告父母)。大姑說要讓兒子來送你，我說誰敢講誰牙齒就會痛。我說我講這樣就是這樣，切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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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己○○：我很確定你老爸(指被告乙○○)還在啦
原告：為什麼？
被告己○○：因為每年，前兩個月不是有房屋稅還是地價稅嗎，因為他是七個孩子的第一個，然後人家就寄給他，他就原封不動裝個更大的信封寄來，寫丁○○先生收，因為他的筆跡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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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我若死，這間給你睡
原告：喔
被繼承人：你若回來，這間給你睡，我鑰匙給你。
原告：喔，是

		原證46及卷四第107-109頁本院勘驗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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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我若死，這間給你睡
原告：喔
被繼承人：別人都不能來這兒住
原告：喔
被繼承人：你跟你大姑說，你大姑不說話？
原告：大姑說，你要拜就你拜啊
被繼承人：她(指被告己○○)的思想是，她要，我若死，她要來這兒
原告：誰？
被繼承人：你大姑(被告己○○)。
原告：講這什麼話？
被繼承人：她(指被告己○○)會說這是我的錢蓋的，我的錢買的…她(被告己○○)拿一千二百元給我
原告：一千二百元？還是一千二百萬？
被繼承人：一千二百
原告：一千二喔？
被繼承人：對
原告：拿一千二百元是要做啥？
被繼承人：對啊
原告：這算什麼錢？
被繼承人：對啊
原告：一千二百元，買個馬桶都不夠
被繼承人：
拿一千二百元，用個紅包裝著，要給我，我說我不會跟妳(被告己○○)拿，我不會跟妳拿這個錢，這些子女都沒出錢，都沒人為我出錢，我也沒跟你們拿錢，我跟你大姑(被告己○○)這樣說，我說我不會跟妳(被告己○○)拿錢，小姑(被告庚○○)在旁邊煮飯洗菜，看你大姑走了，說媽媽你很傻，大姊(被告己○○)要給你錢為何不要？我說我不會跟她(被告己○○)拿…要是我拿她(被告己○○)那錢，我若死了，她會說她拿幾百萬幾百萬給我蓋屋…我若死了，她會說她拿幾百萬幾百萬給媽媽蓋屋，是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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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人生海海…像你三叔(被告丁○○)…去學功夫，學會回來…說我來樓下做好不好？…想說自己的兒子，還給他錢，二十幾年前，拿五十萬給他，還幫他忙，現在賺到錢了，馬馬虎虎…
原告：他還在做啊
被繼承人：他(被告丁○○)還在做，賺自己的，也不知道感激媽媽的恩情，二十幾年前的五十萬多少錢耶，也不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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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我拿給你看好嗎？明天不能去領錢，不然領一領給你拿回去。
原告：好
被繼承人：我也沒在怕你知道，這些錢就是存起來給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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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真的，沒在騙你，明天不能去領錢，若可以領錢就領一領給你拿回去，我這些都是為你而存的，存起來給你的
原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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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己○○：阿嬤(指被繼承人)有七個孩子，怎麼都那麼不懂事……
原告：……不至於要把她(指被繼承人)放到廟裡啦
被告己○○：我就是要放到廟裡啦……不然你答應她拿去拜
原告：……我拿回家拜，跟著我拜，總可以吧
被告：到時候連阿公都沒人拜… 
原告：阿嬤(指被繼承人) 我拿回去拜
被告己○○：好啦，就你拿回去拜……
原告：我有跟阿嬤(指被繼承人) 說我拿回去拜……
被告：好啦，好啦，這樣就好，沒事……你跟她講
原告：我有跟阿嬤(指被繼承人) 說我拿回去拜……
被告己○○：好啦，好啦，這樣最好，你長孫，你有權利，我沒有權利，因為我沒有孩子啊，○家後代子孫沒人講話啊
原告：沒人講話！？我不是人喔？我講話啊！
被告己○○：好啦，有你這句話就好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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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己○○：阿嬤(指被繼承人)也很無聊，也不能不給她弄花…她弄花也是她的寄託。 
原告：我上次有次回去的時候，她(指被繼承人)還問我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她問我基隆路那個人(指被告乙○○)是不是還活者？
被告己○○：因為那個人(被告乙○○)都沒有消息，所以她(指被繼承人)以為他(指被告乙○○)死了，哈哈哈
原告：她(指被繼承人齊王罔却)問說你爸爸(指被告乙○○)是不是死了？那麼多年沒出現，是不是死了？
被告己○○：對啊，因為你老爸已經不知道幾年都沒聯絡，我們也不聯絡他，他也不聯絡我們，所以就無消無息，都沒有消息，所以她(指被繼承人)以為他(指被告乙○○)死了。就這樣啊，誰敢？誰想？跟他聯絡？沒有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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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我問妳啊，那房子年齡是跟我一樣大？還是比我還大？ 
被告己○○：比你還大啦…
原告：你說那個人(承租人)住在那兒，都不會好好幫阿嬤(被繼承人)保護她的房子，是他(承租人)有弄壞什麼東西嗎？ 
被告己○○：他門壞就叫阿嬤(被繼承人)去弄給他啊…小問題他處理，大問題，例如換鐵門，就阿嬤弄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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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那種人（指高雄市○○區○○○段000建物之承租人)不寫函給他，跟他講，你看阿嬤(被繼承人)講了多久了…
被告己○○：他(承租人)有跟對面鄰居講說請他跟阿嬤(被繼承人)講，再租他(承租人)三年，等他女兒大學畢業

		原證74



		23

		被告己○○：
阿嬤(被繼承人)剛搬過去的第一年，剛在蓋房子……阿嬤不是八月還九月搬過去的嗎？隔年過年在家裡打麻將…他（指被告甲○○）講說阿嬤(被繼承人)說那房子是她節衣縮食所蓋的，節衣縮食，買黃金、賣黃金，所蓋的。

		原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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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己○○：她(被繼承人)就說她不是我媽媽，她(被繼承人)要蓋這房子，我不拿錢給她，她就拿自己的錢去蓋，就跟兄弟姊妹說，她省吃儉用，蓋起來的啦，好啦，沒關係啦，啊就罵我啦，說她不是我老媽啦… 
被告己○○：把她(被繼承人)所有的積蓄都花在蓋那間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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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中山東路那邊，政府還每年寄稅單來喔？
被告己○○：當然要寄稅單啊
原告：那房子她都已經打掉另外重建了
被告：就只好這樣啊
原告：然後她(被繼承人)那房子也不去辦建物登記，就一個大違建在那邊，然後我每年回來跟她(被繼承人)講，根本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被告己○○：對啊…
被告己○○：身外之物啦，我跟你三叔都同樣看法，我們也沒小孩，將來也其他人的……誰要給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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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我來幫你(指被繼承人)服務（點飲料）…
被繼承人：阿嬤沒錢，沒辦法…
被告庚○○：阿嬤要是有錢就給你十萬了…
被繼承人：差不多，在弄房子，沒辦法…
原告：現在房子在弄了嗎？
被繼承人：還沒
被繼承人：他(指原告父母)都不打電話給我……
原告：你生病中風，他(指原告父母)也都不來看你啊
被繼承人：沒有啊
原告：對啊
原告：沒關係啦，你有孫子(指原告)就好
庚○○：也要感謝他(指原告父母)生個孫子(指原告)給你(指被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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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你說什麼？
被繼承人：我看破了啦，(指被告乙○○)有跟沒有一樣
被繼承人：我跟你大姑(被告己○○)講，我若死，不通知他(指被告乙○○)，不許他參與喪葬，我沒這兒子……看破了，沒這兒子……他就不把你(原告)當兒子，我也不把他(指被告乙○○)當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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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其他人有要回來嗎？
被告丁○○：我不知道耶，你老爸(指被告乙○○)被通知後，他說他要看看，我不知道是要看什麼看看…
原告：阿嬤(指被繼承人)有講，如果他走了，不要他(指被告乙○○)回來，也不准參與喪禮
被告丁○○：…他(被繼承人)跟你講有什麼用，人死以後的事，是在世的人在安排，又不是
被告丁○○配偶：阿嬤(被繼承人)有沒有跟你講說那間房子讓你回來住，叫你幫他辦(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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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己○○：請外勞要重新評估，阿嬤(被繼承人)也不夠資格。 
原告：是喔？
被告己○○：
ㄏㄟ啊！以前阿嬤(被繼承人)那個(外勞申請)是我用交際去騙的，還做假，假醫生證明，現在也不敢做了啦，什麼年代了…

		原證87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79號
原      告  戊○○  

訴訟代理人  劉妍孝律師
複代理人    潘紀綱律師
            陳思潔律師
被      告  乙○○  

            己○○  


            丙○○  

            丁○○  

            辛○○  

            甲○○  

            庚○○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文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分別
    審理、分別裁判：(一)請求之標的或其攻擊防禦方法不相牽
    連；(二)兩造合意分別審理、分別裁判，經法院認為適當；
    (三)依事件性質，認有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必要。法院就
    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
    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
    第2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先位聲
    明：(一)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壬○○○(以下逕稱被繼承人
    )之繼承權不存在；(二)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
    且有七分之一應繼分；(三)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
    塔位、牌位返還予原告；(四)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568,635元，及自110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五)被告應連帶將門牌號碼高雄市
    ○○區○○○路00巷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
    原告；(六)被告應連帶將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七)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其履行前二項之日止，於每月1日前連帶給付原
    告28,496元及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就上開聲明第6項為備位聲明(即若
    認上開聲明第6項之請求無理由時)：確認原告就坐落高雄市
    ○○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有地上權，被告應辦理地上權登
    記予原告。嗣於本院審理中，將上開先位聲明第3項變更為
    ：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付予原告，且被告丙○○應
    將其位於高雄觀音山寶塔、編號0樓0區000號0層之塔位使用
    權讓與原告，並偕同原告向訴外人天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辦
    理上開塔位之轉讓登記；暨將上開備位聲明變更為：被告應
    容忍原告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辦理因
    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且另將上開先位聲明第4項追加為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68,635元，及其中568,635元自11
    0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其餘100萬元自訴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上開將數宗
    訴訟事件合併請求，以及嗣後所為相關訴之變更、追加，均
    基於同一基礎事實，亦即皆係源於兩造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
    繼承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相牽連，自得合併
    請求、變更、追加，且另核無上開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
    情形，程序上均屬適法。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7人為被繼承人與配偶癸○○所生子女，原告
    則為被告乙○○所生之子。癸○○於79年4月21日死亡，被繼承
    人於110年5月29日死亡，被告7人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原
    有各7分之1之應繼分。然查：
　㈠被告乙○○對被繼承人長年久未聞問、漠視疏離，且對被繼承
    人未盡扶養義務，更鄙視被繼承人，尚要求被繼承人服侍其
    前配偶，以此對被繼承人施加精神上痛苦。由上開事證足見
    被告乙○○對被繼承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重大侮辱
    虐待情事，而被繼承人業已明白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是
    被告乙○○應喪失其繼承權，由原告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
    繼承，然原告之繼承權為被告等人所否認，爰依法請求確認
    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並確認原告對被繼承
    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存在。
　㈡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即曾向被告己○○提出由原告擁有並祭祀
    被繼承人之遺體，經被繼承人及被告己○○表示同意，其餘被
    告亦未曾表示反對，而任由原告與被告己○○達成約定，然被
    告等人嗣後卻未經原告同意，逕自將被繼承人之遺體火化並
    安置於高雄觀音山寶塔編號0樓0區000號0層之塔位(塔位使
    用權人登記為被告丙○○，下稱系爭塔位)，是被告等人應依
    民法第199條、第1148條規定，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付原告
    ，被告丙○○亦應將系爭塔位之使用權讓予原告並偕同辦理塔
    位之轉讓登記。又被告7人明知原告已取得擁有被繼承人遺
    體及祭拜之權利，卻擅自處分被繼承人之遺體，使原告因此
    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7人連帶給付原告非財
    產上損害賠償100萬元。
　㈢被繼承人為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之實際所有權人，並出資興建坐落系爭土地上之同段147建
    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僅將上開
    房地借名登記於其配偶癸○○之名下，於癸○○過世後即借名登
    記在被告7人名下，嗣被繼承人於101年間復出資將上開建物
    拆除，於原址另建一棟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下稱系爭建物)
    。嗣被繼承人生前即把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暨其就系爭
    土地借名登記契約之權利贈與原告，原告並以起訴狀終止與
    被告7人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自得就土地部分類
    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以及就房屋部分依民法第96
    2條規定，請求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
    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又縱然無從認為被繼承人
    生前即已將上開土地、房屋贈與原告，亦應認其與原告間已
    成立死因贈與契約，原告亦得就土地部分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暨借名登記契約之返還請求權，以及就房屋部分依民法第
    406、962、1153條等規定，對被告7人為上開主張。又系爭
    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既已終止，被告7人占用上開房地已屬
    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得請求被告7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返還上開房地為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28,4
    96元。此外就系爭土地部分，縱認被繼承人與被告7人間不
    存在借名登記契約，然被繼承人亦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
    ，將其上之同段000號建物拆除並另行興建系爭建物，現系
    爭建物建成已逾10年，被告7人對此亦未為反對之表示，佐
    以被繼承人業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原告，應認原
    告已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土地逾10年，依民法第
    772條準用同法第770條規定，已時效取得地上權，並得備位
    訴請被告7人容認原告辦理時效取得系爭土地地上權之登記
    。
　㈣被繼承人過世時，遺有金融機構存款共計568,635元(下稱系
    爭存款)，然被繼承人生前已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原告自
    得依民法第406、199、1148、1153條等規定，請求被告7人
    連帶給付上開款項。
　㈤並先位聲明：1.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2
    .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且有七分之一應繼分；3
    .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付予原告，且被告丙○○應
    將系爭塔位之使用權讓與予原告，並偕同原告向訴外人天興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系爭塔位之轉讓登記；4.被告應連帶
    給付原告新臺幣1,568,635元，其中568,635元自110年5月3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00
    萬元自訴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5.被告應連帶將系爭建物騰空返
    還予原告；6.被告應連帶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所有；7.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履行前二項之
    日止，於每月1日前連帶給付原告28,496元及各期應給付日
    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8.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9.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另就先位聲明第6項為備位聲明(即若認先位聲明第6項
    之請求無理由時)：被告應容忍原告就系爭土地辦理因時效
    取得地上權之登記。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並無任何虐待或侮辱之情事，固然被告
    乙○○因下半身癱瘓，必須依賴輪椅行動，亦因此多年來受褥
    瘡困擾而行動不便，致使探望被繼承人之次數較少，然逢年
    過節仍會回家探視，抑或交代其他弟妹即其餘被告就近照顧
    ；而原告所提出作為此部佐證之相關對話，或經被告7人否
    認形式上真正，抑或僅為平日聊天之抱怨，均無法證明原告
    主張為真。再者，針對原告所提出被繼承人表示被告乙○○不
    得繼承遺產之對話，被告乙○○亦否認其形式上真正。是原告
    請求確認被告乙○○繼承權不存在以及主張其代位繼承等節，
    均無理由。
　㈡原告既非被繼承人之繼承人，且被繼承人之遺體自有被告7人
    負責祭拜，而原告就此部分所提出其與被告己○○之對話，僅
    為平日之聊天及抱怨，無從據以認定其已取得被繼承人遺體
    之相關權利。原告訴請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系爭塔位使用
    權，暨其祭拜權利遭侵害之損害賠償，自均屬無據。
　㈢系爭土地及其上之同段000建號建物本即為癸○○所有，於癸○○
    過世後，即由被繼承人及被告7人簽訂遺產分割協議書，由
    被告7人取得所有權，並無任何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嗣後上
    開建物於101年間僅係由被告7人出資增建，並非原告所稱由
    被繼承人出資拆除重建，是上開房地均為被告7人所有；況
    原告所提出被繼承人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錄音，不僅內容
    無法看出有贈與之意，被告7人亦否認其形式上真正。準此
    ，原告無論請求被告7人返還上開房地、給付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時效取得系爭土地之地上權等節，均無理由。
　㈣針對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於生前曾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乙事，
    其所提出之相關錄音，被告7人否認形式上真正，是原告此
    部主張亦屬無據。
　㈤並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
    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7人為被繼承人與配偶癸○○所生子女，原告則為被告乙○○
    所生之子，為被告乙○○之唯一繼承人。癸○○於79年4月21日
    死亡，被繼承人於110年5月29日死亡，被告7人對於被繼承
    人之遺產，原本有各7分之1之應繼分，若被告乙○○喪失繼承
    權，則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應繼分亦為7分之1。
　㈡被繼承人死亡後，遺骨經火化並安置於系爭塔位，系爭塔位
    目前登記之使用權人為被告丙○○；又被繼承人上開遺體處理
    之過程未經原告同意。
　㈢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000 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
    ○路00巷00號) ，於癸○○過世前，係登記為癸○○所有，於癸○
    ○過世後之79年10月4日，則登記為被告7 人共有，應有部分
    各7 分之1，登記原因為分割繼承。
　㈣被繼承人過世時，尚遺有系爭存款共計568,635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乙○○是否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之事
　　由？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是否有7分之1應繼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有
    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
    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 項第5 款亦有明文。依本款
    規定，構成喪失繼承權之要件有二：其一為繼承人對被繼承
    人有重大虐待或侮辱之情事；其二須經被繼承人表示繼承人
    不得繼承。是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縱有重大虐待或侮辱之行為
    ，並非當然喪失繼承權，須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始
    生失權之效果。又剝奪繼承人之繼承權，攸關該繼承人財產
    上之重大利益，繼承人基於與被繼承人一定之身分關係而取
    得繼承權，其地位應受法律保障，如無喪失繼承權之法定事
    由，任何人包括被繼承人均不得剝奪其地位，此為我民法繼
    承採「當然繼承主義」之當然解釋。故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
    第1 項第5 款之規定，訴請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
    權不存在，自應由原告對被告乙○○有何「對被繼承人重大之
    虐待或侮辱情事」，並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之二
    要件負舉證責任。又所謂虐待謂以被繼承人以身體上或精神
    上痛苦之行為而言，凡對被繼承人施加毆打或對支付有扶養
    義務而惡意不予扶養者，固屬之，即被繼承人終年臥病在床
    ，繼承人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
    始終不予探視者，衡諸我國重視孝道固有倫理，足致被繼承
    人感受精神上莫大痛苦之情節，亦應認為有重大虐待情事，
    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10號、74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判
    決意旨可參。另按喪失繼承權之表示，不必以遺囑為之，亦
    無須對於特定人為表示，係屬不要式行為，然仍須有一定之
    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為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10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1-4、13、20、26-28所示之對話，認
    從此些對話可看出被告乙○○對被繼承人長年久未聞問、漠視
    疏離，且認從附表編號5-7所示對話，亦可看出被告乙○○對
    被繼承人未盡扶養義務，更從附表編號8-9所示之對話可看
    出被告乙○○藉由要求被繼承人服侍其前配偶，以此對被繼承
    人施加精神上痛苦，最後如附表編號10-12之對話所示，經
    被繼承人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云云。惟查：
　⑴首先，針對原告所提出附表編號1-3、5、8-9、10-12、27所
    示其與被繼承人之對話，均經被告否認形式上真正(亦即否
    認對話中之人為被繼承人本人)。原告雖聲請當庭勘驗上開
    對話之錄音，與其餘錄有被繼承人影像之錄音錄影畫面加以
    比對聲音相似度，以確認上開對話確均出自被繼承人之口。
    惟衡酌原告就上開附表編號1-3、5、8-9、10-12、27所示對
    話均僅提出錄音檔案，並無影像，已無從逕以勘驗之方式確
    認是否為被繼承人之聲音；又縱使卷內另有被繼承人說話之
    影像可加以對照，然聲音是否出自同一人之口，涉及專業且
    須仰賴精密儀器鑑定聲紋，實無從僅透過當庭撥放之方式以
    人耳加以辨認。是原告上開證據調查之聲請，難認有調查必
    要，本件從卷內事證尚無從確認上開對話之形式上真正，自
    無從以上開對話認定原告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
    亦無從認定被繼承人曾以附表編號10-12之對話表示被告乙○
    ○不得繼承。
　⑵再者，縱使上開對話之形式上真正得加以肯認，然觀諸原告
    所提出之附表編號1-13、20、26-28所示對話，均係家人間
    平時之閒聊或抱怨，是否有較為誇大或過流於主觀，亦不得
    而知，是亦無從以此些對話，認定被告乙○○在被繼承人生前
    有長期完全不加以聞問或侮辱、虐待乃至於施加精神上痛苦
    之情形。更何況被告乙○○自70餘年間即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
    明(第7類，即肢體障礙)，此有其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在卷可
    佐(詳卷三第123頁)，是縱使其難以奉養或無法頻繁探視被
    繼承人，亦未必無正當理由。
　3.準此，由原告提出之上開事證，尚難認定被告乙○○對被繼承
    人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重大侮辱虐待情事，或曾
    經被繼承人表示不得繼承。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乙
    ○○喪失其繼承權，以及由原告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繼承
    ，而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等節，均屬無據。
　㈡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針對被繼承人之遺體，是否曾協議
    由原告負責管理、祭祀、遷葬等？原告訴請被告等人交付被
    繼承人之遺體、訴請被告丙○○讓與上開塔位之使用權，暨訴
    請被告等人連帶給付1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有無理
    由？
　1.按被繼承人之屍體為物，構成遺產，為繼承人所公同共有，
    僅其所有權內涵與其他財產不同，限以屍體之埋葬、管理、
    祭祀等為目的，不得自由使用、收益或處分(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上字第2627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共有物之
    分管契約，不論明示或默示，係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使用、收
    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須共有人全體互相表示意思一
    致，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
    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
    ，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
    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9、19、28所示之對話，主張原告於
    被繼承人生前即曾向被告己○○提出由原告擁有並祭祀被繼承
    人之遺體，經被告己○○表示同意，亦徵得被繼承人之同意，
    其餘被告亦未曾表示反對，是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已有
    管理權限云云。惟查，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並無取得繼
    承權，已如前述，自無從認定其為被繼承人遺體之公同共有
    人，而難認其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有何管理或處分權限。何
    況縱使其與被告己○○如附表編號19之對話所示，曾就被繼承
    人之遺體管理加以討論，或是如附表編號28之對話所示，曾
    與被告丁○○討論被繼承人之後事，然此亦僅存乎其等之間，
    未見其他被告曾獲悉此事，自亦無從認定其他被告已有明示
    或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難認被繼承人遺體之共有人(即被
    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已達成由原告管理被繼承人遺體或系
    爭塔位之合意。遑論被繼承人現早已安葬於系爭塔位(詳上
    開不爭執事項)，且未見有任何繼承人在明知此事下曾表示
    反對，顯然目前被繼承人遺體之管理方式，方為繼承人全體
    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第820條第1項規定所達成之管理約定
    。
　3.據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系爭塔位無任何所有權或
    管理權限，其請求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移轉系爭塔位之使
    用權，暨認被告7人未經其同意處分被繼承人遺體而請求賠
    償因此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由。
　㈢被繼承人是否已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原告請求被告7人給付
    上開存款有無理由？
　1.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
    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準此，贈與
    契約既為贈與人所為之契約，則贈與契約之成立，即須贈與
    人與受贈人就贈與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一致，始為成立
    。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17、18所示其與被繼承人間之對話，
    主張被繼承人已如對話所示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云云。然上
    開對話均經被告7人否認形式上真正(亦即否認對話中之人為
    被繼承人本人)，且衡酌該些對話亦僅有錄音，而無影像，
    是無從透過當庭勘驗之方式確認其形式上真正，此業如前述
    。是顯無從以此部對話認定原告已受贈系爭存款。遑論縱使
    此部對話得肯認其形式上真正，然參諸被繼承人過世時所遺
    之系爭存款，係來自複數帳戶，各帳戶之金額不一，此有被
    繼承人之遺產申報書可佐(詳卷三第100頁)；反觀上開對話
    內容，完全未提及贈與之金額或對應之帳戶，是亦無從認定
    原告與被繼承人間就此贈與契約之必要之點已達成意思表示
    合致，自難認該契約有效成立。是原告主張其已獲被繼承人
    贈與系爭存款並請求被告7人交付，自屬無據。
　㈣被繼承人是否為系爭土地及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
    號房屋 (無論拆除前或拆除後，或是否有拆除) 之實際所有
    人？若是，被繼承人是否曾將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贈與原告
    ？
　1.按「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
    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
    為出名登記之契約，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621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之登記所有權人，於癸○○過
    世後之79年迄今，均為被告7人，此業如前述。原告既主張
    被繼承人與被告7人間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即應就此事負
    舉證責任。
　2.原告雖主張被繼承人為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人，並出資興建
    坐落系爭土地上之同段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
    ○○○路00巷00號)，僅將上開房地借名登記於其配偶癸○○之名
    下，於癸○○過世後即借名登記在被告7人名下云云，並提出
    上開房屋於90餘年間之租賃契約所示承租人之租金均係匯入
    被繼承人帳戶之約款(詳卷一第171-177頁)，以及被繼承人
    要求原告寄發存證信函與承租人之對話擷圖(詳卷一第187-1
    93頁)，暨附表編號13、21、22所示原告與被告己○○曾談及
    上開房地稅捐均係由被繼承人繳納且房屋出租期間都是被繼
    承人負責修繕之對話，為其佐證，甚至提出鳳山地政事務所
    補發上開房地之所有權狀與數名被告之公告資料(詳卷一第1
    81-185頁)，認由此可突顯被告7人並未掌握上開房地之所有
    權狀而非實際所有人云云。惟從原告所提出之上開事證，至
    多僅能認定被繼承人生前曾實際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及上開房
    屋；而被繼承人既為房地之實際使用人，則房屋之租金匯入
    其帳戶並由其實際負擔房地之稅捐及修繕費用，甚至由被繼
    承人代為保管不動產所有權狀，即不足為奇，然此與其是否
    為上開房地之實際所有人、上開房地起初是否僅係借名登記
    與癸○○，以及於癸○○過世後是否亦僅係借名登記與被告7人
    ，實屬二事。何況原告針對上開房屋是否係由被繼承人出資
    興建，以及系爭房地是否係由被繼承人出資購買等節，並未
    提出任何諸如出資之金流等具體事證，佐以被繼承人為癸○○
    及被告7人之至親，是癸○○及被告7人將系爭房地交由被繼承
    人管理使用之原因亦有諸多可能，甚至無法排除被告7人僅
    係同意由被繼承人代管上開房地，並將上開房屋之租金交與
    被繼承人，作為其等奉養被繼承人之方式，顯無從遽認其等
    間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遑論倘若上開房地如原告所主
    張自始即由被繼承人借名登記與癸○○，則在癸○○過世時，被
    繼承人大可主張借名登記契約已終止，並與被告7人協議將
    上開房地登記與被繼承人所有，使其名實相符，何必竟又借
    名登記與被告7人，徒使法律關係更為複雜。是原告主張被
    繼承人與被告等人間就上開房地有借名登記之關係存在，並
    無足採。
　3.原告雖又主張縱使上開房屋之所有人為被告等人，然該房屋
    於101年間業經被繼承人出資拆除並於原址另建一棟未辦保
    存登記之房屋(門牌號碼則沿用拆除前之門牌)，是被繼承人
    亦為該重新興建之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云云，並提出該房
    屋之照片(詳卷三第303-307、311頁)，以及附表編號23-26
    所示之對話為其佐證。惟查：
　⑴從上開照片固顯示系爭土地上之建物於101年以前及該時間以
    後之外觀有極大不同，然此亦可能僅係房屋修建或增建之幅
    度較大之故，未必即為原告所指將原建物拆除重建之情形，
    而無從改變房屋所有權之同一性。何況參諸高雄市政府工務
    局於111年間即曾函覆被告7人表示上開房屋經高雄市建築師
    公會勘查結果係「舊有合法房屋」(亦即工務局並未認定上
    開房屋經過101年之修建後係一全新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詳卷三第135-136頁之函文)，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於110年間
    核定該房屋之房屋稅時，亦表示經實地勘查該址係原有房屋
    之「增建」(詳卷三第137-138頁之函文)，益徵上開房屋不
    僅於101年以前之所有權人為被告7人(此如前述)，於101年
    間亦僅係經修建、增建，增建後之房屋所有權人依民法第81
    1條規定自仍為被告7人無疑。
　⑵至於原告所提出附表編號23-26所示之對話，雖顯示被告己○○
    曾轉述稱被繼承人表示上開房屋於101年間為其出資興建及
    處理租賃事宜，以及其等曾於對話中表示上開房屋於101年
    間係「打掉重建」。然諸如此種類似家人平日閒聊之對話，
    至多僅能說明其等主觀上認為上開房屋係「重建」，卻未必
    能反映房屋之真實狀態，更無從推翻公務機關實地勘查之認
    定。遑論縱使上開房屋於101年間係拆除原有房屋「重建」
    ，然原告亦未提出被繼承人於101年間曾原始出資之金流等
    具體事證，單憑附表編號23-26所示被告己○○轉述被繼承人
    之片面說法，顯無從遽以認定實際出資者即為被繼承人(至
    於該房屋之租金流向、修繕費與繳納稅捐之來源、所有權狀
    之保管狀態，均無從直接作為房屋實際所有權人之證明，此
    業如前述)或推翻房屋之所有權登記外觀。
　4.由此可見，原告所提出之事證，均無從證明被繼承人為系爭
    土地及上開房屋之實際所有人，亦無從證明被繼承人與被告
    7人間有任何土地或房屋之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自應以系爭
    土地及上開房屋之所有權登記狀態為準，亦即被告7人即為
    上揭房地之所有權人。是原告雖另提出附表編號14、15所示
    其與被繼承人間之對話，主張被繼承人已將系爭土地之借名
    登記契約相關權利及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贈
    與原告云云；然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與被告7人間既無任何
    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存在，就上開房屋亦非登記或實際所有
    權人，原告顯無從透過被繼承人之贈與取得其所主張就系爭
    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權利或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
    分權)。遑論觀諸附表編號14-15所示對話，被繼承人僅係向
    原告表示「這間給你睡」、「我鑰匙給你」等語，從其文義
    至多僅能看出被繼承人同意原告使用上開房屋，未必係將一
    切處分權限均贈與原告，益徵原告之主張無據。
　5.綜上，原告請求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
    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暨請求被告7人給付占
    用上開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
　㈤被繼承人對於系爭土地是否時效取得地上權，並已將地上權
    贈與原告(即原告之備位聲明)？
　1.按主張因時效取得地上權者，依民法第772條準用同法第769
    條之規定，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他人之土地，經過
    一定之期間，始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此項意思，依民法
    第944條第1項之規定，既不在推定之列，故須由占有人負證
    明之責，尚難僅以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或竹木之客觀事實，自認占有人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
    而占有(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84號判決參照）。又占
    有土地建築房屋或種植竹木，有以無權占有之意思，有以所
    有之意思，有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非必皆以行使地上
    權之意思而占有；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須以行使地上權
    之意思而占有，始足當之，若依其所由發生事實之性質，無
    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者，非有變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
    之情事，其取得時效，不能開始進行（最高行政法院95年9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2.查原告雖主張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縱使無借名登記契約之權
    利，亦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將其系爭土地上之同段14
    7號建物拆除並另行興建系爭建物，現系爭建物建成已逾10
    年，且被繼承人業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原告，應
    認原告已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土地逾10年，已時
    效取得地上權云云。惟查，本件縱使被繼承人曾長期占有使
    用系爭土地，然亦可能僅係被告7人基於孝道與被繼承人成
    立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自亦無從以被繼承人使用上開房地
    之客觀事實，推論其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為占有。由
    此已足認原告上開時效取得地上權之主張並不足採。遑論系
    爭土地上之同段000號建物並未如原告所稱經被繼承人拆除
    重建，該建物之所有權人自癸○○過世後迄今應均為被告7人
    ，此已如前述；從卷內事證亦無法認定被繼承人曾將該建物
    之處分權限贈與原告，此同樣經本院說明如前，據此益徵原
    告之主張無據。
　3.據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
    土地，以及其已獲贈上開房屋之處分權限等節，均未舉證以
    實其說，其主張自己時效取得系爭土地之地上權，自屬無據
    ，難認可採。
五、綜上，原告本件請求：(一)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
    權不存在；(二)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存在
    ；(三)請求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移轉系爭塔位之使用權，
    以及認被告7人未經其同意處分被繼承人遺體而請求賠償因
    此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及遲延利息；(四)被告7人應交付系
    爭存款及遲延利息；(五)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
    轉登記與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暨請求被告7
    人給付占用上開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遲延利息
    ；(六)備位請求被告7人應容忍原告就系爭土地辦理因時效
    取得地上權之登記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審究，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彭志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 記 官　　林佑盈
附表
編號 譯文內容 原證編號 1 被繼承人：你爸爸(指被告乙○○)從那時到現在都　　　　　　沒打電話給我，都沒跟我講話，你媽媽　　　　　　 也是。 原告：這樣多少年了？ 被繼承人：十幾年了。這兒子有跟沒有一樣。  原證12 2 被繼承人：你媽…… 原告：你多少年沒見過了？十幾年有嗎？ 被繼承人：有。 原告：我老爸(指被告乙○○)你也十幾年沒沒見過　　　 了嗎？ 被繼承人：他也沒打一通電話問說媽媽你好不好，　　　　　 全都沒有，沒有關係，看破了。 原證13 3 被繼承人： 我在怎樣，也沒有叫我，有好像沒有一樣，有這個兒子(被告乙○○)好像沒這個兒子一樣，看破。 原告：他現在也都沒打電話給你喔？ 被繼承人：沒有，好幾十年了。 原告：這樣喔？ 被繼承人：你不相信喔？ 原告：相信啊，當然相信。 被繼承人：你媽也都沒打給我。 原告：她當然不會打給你啊，她就已經不是你媳婦了 被繼承人：像你爸(被告乙○○)也這樣啊，看破… 原告：你有孫就好啦   原證14 4 被告己○○： 你老爸(被告乙○○)很推卸責任，你二叔(即被告丙○○)跟他說你阿嬤(即被繼承人)一口氣已經沒辦法進食，他就說你找大姊處理做最壞的打算處理，我都沒跟他聯絡，然後他在FB用mesegert傳給我叫我處理，我跟他說我人在國外，然後他又傳給二叔，叫他跟三叔(即被告丁○○)安排處理。 原證15 5 原告戊○○： 我爸說他讀大學都是獨立自主，他說他高中就開始賺錢養自己 被繼承人： 胡說！他怎麼不講給我聽？胡說！他畢業賺錢去外面賺錢也不會寄回來，你阿公寫信給他跟他說你現在賺錢了如果有錢要寄錢回來奉養父母，還不寄回來喔… 原證16 6 被告庚○○： 聽他(被告乙○○)在放屁，他如果有拿錢補貼過家裡，你阿公就不會怨嘆到如此 原告：你出生的時候，阿公沒工作？ 被告庚○○：真的啦，不信你問你阿爸，阿你老爸根本就不負責家裡的，問他有啥用 原證17 7 被告己○○：其實你老爸(被告乙○○)也看不起我，他也看不起我，我知道啊…. 原告：他沒有看得起任何人過啊 被告己○○：家裡這些兄弟姊妹，他全部看不起，包括他的老爸，他的老媽 原證18 8 被繼承人： 我去探望你(指原告)，她(指原告之母)討厭我去…我去那兒，早上還去買菜煮給她吃 原證19 9 被繼承人： 我去台北探望你(指原告)…我去那兒，早上還去買菜…她(指原告之母)還不要煮，就推說她頭在痛云云…你爸就說她人不舒服妳(指被繼承人)去煮，然後我就還煮給她吃，煮好她就爬起來吃…  原告：你煮好給她吃，她就會爬起來了 被繼承人：她人就不會不舒服了  被繼承人：我去台北，為了探望你…還買菜煮給他吃，她還不滿意… 被繼承人：我過年跟大家說，我若死，我骨灰都弄好了放在那兒……在那個地方…當時買七萬…… 原告：當時七萬？  被繼承人：七萬。 原告：現在值十幾萬？ 被繼承人：十幾萬。 被繼承人：神主牌……你大姑(被告己○○)說要把我放廟裡…… 原告：她(被告己○○)不願意，那就我拿回台北拜…… 被繼承人：你大姑(被告己○○)就說要把我放廟裡…… 原告：怎麼說這話！？怎能放到那兒(廟裡)！？那是沒子沒孫的才去那兒 被繼承人：對…這房子(系爭建物)是我蓋的，當時蓋的時候，大家嚇得半死，走過，問要不要來看看，三叔(被告丁○○)說不用，你大姑(被告己○○)也說不用，蓋好了，看看，似乎說我這樣蓋不錯  原證20、91 10 被繼承人：我現在講給你聽，我若死，你也有份，你有一份… 原告：我老爸(指被告乙○○)呢？ 被繼承人：沒有沒有沒有，你老爸都沒有，你老爸都沒有喔，不要給他喔，一角銀也不要給他喔，只有你有份，你叔叔有，大姑小姑也有，我都分配好了，一份一份寫好名字 原告：你不識字，怎麼寫？ 被繼承人：我請小姑幫我寫……………我都分配好了，你爸爸都沒有，他也不要怨嘆，是他自己無情，我沒這個兒子，我沒這種兒子  原證25 11 被繼承人： 我有跟你大姑三叔二叔說我若死不要跟你爸媽(指原告父母)說，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大姑(指被告己○○)說不可能，不可能不說。我說無論如何不告訴他們，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 原證26 12 被繼承人： 我有交代你大姑我若死不要跟你爸媽(指原告父母)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我如此交代。無論不准他們參與喪葬。大姑說怎可如此？我說無論如何不准告知他們我的死訊...不要讓他們倆夫妻(指原告父母)。大姑說要讓兒子來送你，我說誰敢講誰牙齒就會痛。我說我講這樣就是這樣，切斷了。 原證27 13 被告己○○：我很確定你老爸(指被告乙○○)還在啦 原告：為什麼？ 被告己○○：因為每年，前兩個月不是有房屋稅還是地價稅嗎，因為他是七個孩子的第一個，然後人家就寄給他，他就原封不動裝個更大的信封寄來，寫丁○○先生收，因為他的筆跡很特別 原證31 14 被繼承人：我若死，這間給你睡 原告：喔 被繼承人：你若回來，這間給你睡，我鑰匙給你。 原告：喔，是 原證46及卷四第107-109頁本院勘驗筆錄 15 被繼承人：我若死，這間給你睡 原告：喔 被繼承人：別人都不能來這兒住 原告：喔 被繼承人：你跟你大姑說，你大姑不說話？ 原告：大姑說，你要拜就你拜啊 被繼承人：她(指被告己○○)的思想是，她要，我若死，她要來這兒 原告：誰？ 被繼承人：你大姑(被告己○○)。 原告：講這什麼話？ 被繼承人：她(指被告己○○)會說這是我的錢蓋的，我的錢買的…她(被告己○○)拿一千二百元給我 原告：一千二百元？還是一千二百萬？ 被繼承人：一千二百 原告：一千二喔？ 被繼承人：對 原告：拿一千二百元是要做啥？ 被繼承人：對啊 原告：這算什麼錢？ 被繼承人：對啊 原告：一千二百元，買個馬桶都不夠 被繼承人： 拿一千二百元，用個紅包裝著，要給我，我說我不會跟妳(被告己○○)拿，我不會跟妳拿這個錢，這些子女都沒出錢，都沒人為我出錢，我也沒跟你們拿錢，我跟你大姑(被告己○○)這樣說，我說我不會跟妳(被告己○○)拿錢，小姑(被告庚○○)在旁邊煮飯洗菜，看你大姑走了，說媽媽你很傻，大姊(被告己○○)要給你錢為何不要？我說我不會跟她(被告己○○)拿…要是我拿她(被告己○○)那錢，我若死了，她會說她拿幾百萬幾百萬給我蓋屋…我若死了，她會說她拿幾百萬幾百萬給媽媽蓋屋，是不是這樣？ 原證47 16 被繼承人：人生海海…像你三叔(被告丁○○)…去學功夫，學會回來…說我來樓下做好不好？…想說自己的兒子，還給他錢，二十幾年前，拿五十萬給他，還幫他忙，現在賺到錢了，馬馬虎虎… 原告：他還在做啊 被繼承人：他(被告丁○○)還在做，賺自己的，也不知道感激媽媽的恩情，二十幾年前的五十萬多少錢耶，也不還我 原證55 17 被繼承人：我拿給你看好嗎？明天不能去領錢，不然領一領給你拿回去。 原告：好 被繼承人：我也沒在怕你知道，這些錢就是存起來給你的。 原證59 18 被繼承人：真的，沒在騙你，明天不能去領錢，若可以領錢就領一領給你拿回去，我這些都是為你而存的，存起來給你的 原告：好 原證60 19 被告己○○：阿嬤(指被繼承人)有七個孩子，怎麼都那麼不懂事…… 原告：……不至於要把她(指被繼承人)放到廟裡啦 被告己○○：我就是要放到廟裡啦……不然你答應她拿去拜 原告：……我拿回家拜，跟著我拜，總可以吧 被告：到時候連阿公都沒人拜…  原告：阿嬤(指被繼承人) 我拿回去拜 被告己○○：好啦，就你拿回去拜…… 原告：我有跟阿嬤(指被繼承人) 說我拿回去拜…… 被告：好啦，好啦，這樣就好，沒事……你跟她講 原告：我有跟阿嬤(指被繼承人) 說我拿回去拜…… 被告己○○：好啦，好啦，這樣最好，你長孫，你有權利，我沒有權利，因為我沒有孩子啊，○家後代子孫沒人講話啊 原告：沒人講話！？我不是人喔？我講話啊！ 被告己○○：好啦，有你這句話就好了啦！ 原證66 20 被告己○○：阿嬤(指被繼承人)也很無聊，也不能不給她弄花…她弄花也是她的寄託。  原告：我上次有次回去的時候，她(指被繼承人)還問我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她問我基隆路那個人(指被告乙○○)是不是還活者？ 被告己○○：因為那個人(被告乙○○)都沒有消息，所以她(指被繼承人)以為他(指被告乙○○)死了，哈哈哈 原告：她(指被繼承人齊王罔却)問說你爸爸(指被告乙○○)是不是死了？那麼多年沒出現，是不是死了？ 被告己○○：對啊，因為你老爸已經不知道幾年都沒聯絡，我們也不聯絡他，他也不聯絡我們，所以就無消無息，都沒有消息，所以她(指被繼承人)以為他(指被告乙○○)死了。就這樣啊，誰敢？誰想？跟他聯絡？沒有人啊！ 原證68 21 原告：我問妳啊，那房子年齡是跟我一樣大？還是比我還大？  被告己○○：比你還大啦… 原告：你說那個人(承租人)住在那兒，都不會好好幫阿嬤(被繼承人)保護她的房子，是他(承租人)有弄壞什麼東西嗎？  被告己○○：他門壞就叫阿嬤(被繼承人)去弄給他啊…小問題他處理，大問題，例如換鐵門，就阿嬤弄給他… 原證73 22 原告：那種人（指高雄市○○區○○○段000建物之承租人)不寫函給他，跟他講，你看阿嬤(被繼承人)講了多久了… 被告己○○：他(承租人)有跟對面鄰居講說請他跟阿嬤(被繼承人)講，再租他(承租人)三年，等他女兒大學畢業 原證74 23 被告己○○： 阿嬤(被繼承人)剛搬過去的第一年，剛在蓋房子……阿嬤不是八月還九月搬過去的嗎？隔年過年在家裡打麻將…他（指被告甲○○）講說阿嬤(被繼承人)說那房子是她節衣縮食所蓋的，節衣縮食，買黃金、賣黃金，所蓋的。 原證80 24 被告己○○：她(被繼承人)就說她不是我媽媽，她(被繼承人)要蓋這房子，我不拿錢給她，她就拿自己的錢去蓋，就跟兄弟姊妹說，她省吃儉用，蓋起來的啦，好啦，沒關係啦，啊就罵我啦，說她不是我老媽啦…  被告己○○：把她(被繼承人)所有的積蓄都花在蓋那間房子。 原證81 25 原告：中山東路那邊，政府還每年寄稅單來喔？ 被告己○○：當然要寄稅單啊 原告：那房子她都已經打掉另外重建了 被告：就只好這樣啊 原告：然後她(被繼承人)那房子也不去辦建物登記，就一個大違建在那邊，然後我每年回來跟她(被繼承人)講，根本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被告己○○：對啊… 被告己○○：身外之物啦，我跟你三叔都同樣看法，我們也沒小孩，將來也其他人的……誰要給他啊… 原證82 26 原告：我來幫你(指被繼承人)服務（點飲料）… 被繼承人：阿嬤沒錢，沒辦法… 被告庚○○：阿嬤要是有錢就給你十萬了… 被繼承人：差不多，在弄房子，沒辦法… 原告：現在房子在弄了嗎？ 被繼承人：還沒 被繼承人：他(指原告父母)都不打電話給我…… 原告：你生病中風，他(指原告父母)也都不來看你啊 被繼承人：沒有啊 原告：對啊 原告：沒關係啦，你有孫子(指原告)就好 庚○○：也要感謝他(指原告父母)生個孫子(指原告)給你(指被繼承人) 原證83 27 原告：你說什麼？ 被繼承人：我看破了啦，(指被告乙○○)有跟沒有一樣 被繼承人：我跟你大姑(被告己○○)講，我若死，不通知他(指被告乙○○)，不許他參與喪葬，我沒這兒子……看破了，沒這兒子……他就不把你(原告)當兒子，我也不把他(指被告乙○○)當兒子……. 原證85 28 原告：其他人有要回來嗎？ 被告丁○○：我不知道耶，你老爸(指被告乙○○)被通知後，他說他要看看，我不知道是要看什麼看看… 原告：阿嬤(指被繼承人)有講，如果他走了，不要他(指被告乙○○)回來，也不准參與喪禮 被告丁○○：…他(被繼承人)跟你講有什麼用，人死以後的事，是在世的人在安排，又不是 被告丁○○配偶：阿嬤(被繼承人)有沒有跟你講說那間房子讓你回來住，叫你幫他辦(後事)！？ 原證86 29 被告己○○：請外勞要重新評估，阿嬤(被繼承人)也不夠資格。  原告：是喔？ 被告己○○： ㄏㄟ啊！以前阿嬤(被繼承人)那個(外勞申請)是我用交際去騙的，還做假，假醫生證明，現在也不敢做了啦，什麼年代了… 原證87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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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戊○○  


訴訟代理人  劉妍孝律師
複代理人    潘紀綱律師
            陳思潔律師
被      告  乙○○  


            己○○  




            丙○○  


            丁○○  


            辛○○  


            甲○○  


            庚○○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文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一)請求之標的或其攻擊防禦方法不相牽連；(二)兩造合意分別審理、分別裁判，經法院認為適當；(三)依事件性質，認有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必要。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先位聲明：(一)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壬○○○(以下逕稱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二)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且有七分之一應繼分；(三)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塔位、牌位返還予原告；(四)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68,635元，及自110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五)被告應連帶將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六)被告應連帶將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七)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其履行前二項之日止，於每月1日前連帶給付原告28,496元及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就上開聲明第6項為備位聲明(即若認上開聲明第6項之請求無理由時)：確認原告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有地上權，被告應辦理地上權登記予原告。嗣於本院審理中，將上開先位聲明第3項變更為：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付予原告，且被告丙○○應將其位於高雄觀音山寶塔、編號0樓0區000號0層之塔位使用權讓與原告，並偕同原告向訴外人天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上開塔位之轉讓登記；暨將上開備位聲明變更為：被告應容忍原告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辦理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且另將上開先位聲明第4項追加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68,635元，及其中568,635元自110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00萬元自訴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上開將數宗訴訟事件合併請求，以及嗣後所為相關訴之變更、追加，均基於同一基礎事實，亦即皆係源於兩造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繼承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相牽連，自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且另核無上開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情形，程序上均屬適法。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7人為被繼承人與配偶癸○○所生子女，原告則為被告乙○○所生之子。癸○○於79年4月21日死亡，被繼承人於110年5月29日死亡，被告7人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原有各7分之1之應繼分。然查：
　㈠被告乙○○對被繼承人長年久未聞問、漠視疏離，且對被繼承人未盡扶養義務，更鄙視被繼承人，尚要求被繼承人服侍其前配偶，以此對被繼承人施加精神上痛苦。由上開事證足見被告乙○○對被繼承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重大侮辱虐待情事，而被繼承人業已明白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是被告乙○○應喪失其繼承權，由原告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繼承，然原告之繼承權為被告等人所否認，爰依法請求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並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存在。
　㈡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即曾向被告己○○提出由原告擁有並祭祀被繼承人之遺體，經被繼承人及被告己○○表示同意，其餘被告亦未曾表示反對，而任由原告與被告己○○達成約定，然被告等人嗣後卻未經原告同意，逕自將被繼承人之遺體火化並安置於高雄觀音山寶塔編號0樓0區000號0層之塔位(塔位使用權人登記為被告丙○○，下稱系爭塔位)，是被告等人應依民法第199條、第1148條規定，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付原告，被告丙○○亦應將系爭塔位之使用權讓予原告並偕同辦理塔位之轉讓登記。又被告7人明知原告已取得擁有被繼承人遺體及祭拜之權利，卻擅自處分被繼承人之遺體，使原告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7人連帶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00萬元。
　㈢被繼承人為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並出資興建坐落系爭土地上之同段147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僅將上開房地借名登記於其配偶癸○○之名下，於癸○○過世後即借名登記在被告7人名下，嗣被繼承人於101年間復出資將上開建物拆除，於原址另建一棟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下稱系爭建物)。嗣被繼承人生前即把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暨其就系爭土地借名登記契約之權利贈與原告，原告並以起訴狀終止與被告7人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自得就土地部分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以及就房屋部分依民法第962條規定，請求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又縱然無從認為被繼承人生前即已將上開土地、房屋贈與原告，亦應認其與原告間已成立死因贈與契約，原告亦得就土地部分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暨借名登記契約之返還請求權，以及就房屋部分依民法第406、962、1153條等規定，對被告7人為上開主張。又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既已終止，被告7人占用上開房地已屬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得請求被告7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上開房地為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28,496元。此外就系爭土地部分，縱認被繼承人與被告7人間不存在借名登記契約，然被繼承人亦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將其上之同段000號建物拆除並另行興建系爭建物，現系爭建物建成已逾10年，被告7人對此亦未為反對之表示，佐以被繼承人業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原告，應認原告已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土地逾10年，依民法第772條準用同法第770條規定，已時效取得地上權，並得備位訴請被告7人容認原告辦理時效取得系爭土地地上權之登記。
　㈣被繼承人過世時，遺有金融機構存款共計568,635元(下稱系爭存款)，然被繼承人生前已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06、199、1148、1153條等規定，請求被告7人連帶給付上開款項。
　㈤並先位聲明：1.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2.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且有七分之一應繼分；3.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付予原告，且被告丙○○應將系爭塔位之使用權讓與予原告，並偕同原告向訴外人天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系爭塔位之轉讓登記；4.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68,635元，其中568,635元自110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00萬元自訴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5.被告應連帶將系爭建物騰空返還予原告；6.被告應連帶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7.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履行前二項之日止，於每月1日前連帶給付原告28,496元及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8.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9.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就先位聲明第6項為備位聲明(即若認先位聲明第6項之請求無理由時)：被告應容忍原告就系爭土地辦理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並無任何虐待或侮辱之情事，固然被告乙○○因下半身癱瘓，必須依賴輪椅行動，亦因此多年來受褥瘡困擾而行動不便，致使探望被繼承人之次數較少，然逢年過節仍會回家探視，抑或交代其他弟妹即其餘被告就近照顧；而原告所提出作為此部佐證之相關對話，或經被告7人否認形式上真正，抑或僅為平日聊天之抱怨，均無法證明原告主張為真。再者，針對原告所提出被繼承人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遺產之對話，被告乙○○亦否認其形式上真正。是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乙○○繼承權不存在以及主張其代位繼承等節，均無理由。
　㈡原告既非被繼承人之繼承人，且被繼承人之遺體自有被告7人負責祭拜，而原告就此部分所提出其與被告己○○之對話，僅為平日之聊天及抱怨，無從據以認定其已取得被繼承人遺體之相關權利。原告訴請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系爭塔位使用權，暨其祭拜權利遭侵害之損害賠償，自均屬無據。
　㈢系爭土地及其上之同段000建號建物本即為癸○○所有，於癸○○過世後，即由被繼承人及被告7人簽訂遺產分割協議書，由被告7人取得所有權，並無任何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嗣後上開建物於101年間僅係由被告7人出資增建，並非原告所稱由被繼承人出資拆除重建，是上開房地均為被告7人所有；況原告所提出被繼承人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錄音，不僅內容無法看出有贈與之意，被告7人亦否認其形式上真正。準此，原告無論請求被告7人返還上開房地、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時效取得系爭土地之地上權等節，均無理由。
　㈣針對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於生前曾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乙事，其所提出之相關錄音，被告7人否認形式上真正，是原告此部主張亦屬無據。
　㈤並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7人為被繼承人與配偶癸○○所生子女，原告則為被告乙○○所生之子，為被告乙○○之唯一繼承人。癸○○於79年4月21日死亡，被繼承人於110年5月29日死亡，被告7人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原本有各7分之1之應繼分，若被告乙○○喪失繼承權，則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應繼分亦為7分之1。
　㈡被繼承人死亡後，遺骨經火化並安置於系爭塔位，系爭塔位目前登記之使用權人為被告丙○○；又被繼承人上開遺體處理之過程未經原告同意。
　㈢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000 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 ，於癸○○過世前，係登記為癸○○所有，於癸○○過世後之79年10月4日，則登記為被告7 人共有，應有部分各7 分之1，登記原因為分割繼承。
　㈣被繼承人過世時，尚遺有系爭存款共計568,635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乙○○是否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之事
　　由？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是否有7分之1應繼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 項第5 款亦有明文。依本款規定，構成喪失繼承權之要件有二：其一為繼承人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或侮辱之情事；其二須經被繼承人表示繼承人不得繼承。是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縱有重大虐待或侮辱之行為，並非當然喪失繼承權，須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始生失權之效果。又剝奪繼承人之繼承權，攸關該繼承人財產上之重大利益，繼承人基於與被繼承人一定之身分關係而取得繼承權，其地位應受法律保障，如無喪失繼承權之法定事由，任何人包括被繼承人均不得剝奪其地位，此為我民法繼承採「當然繼承主義」之當然解釋。故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 項第5 款之規定，訴請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自應由原告對被告乙○○有何「對被繼承人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並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之二要件負舉證責任。又所謂虐待謂以被繼承人以身體上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而言，凡對被繼承人施加毆打或對支付有扶養義務而惡意不予扶養者，固屬之，即被繼承人終年臥病在床，繼承人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者，衡諸我國重視孝道固有倫理，足致被繼承人感受精神上莫大痛苦之情節，亦應認為有重大虐待情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10號、74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判決意旨可參。另按喪失繼承權之表示，不必以遺囑為之，亦無須對於特定人為表示，係屬不要式行為，然仍須有一定之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為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1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1-4、13、20、26-28所示之對話，認從此些對話可看出被告乙○○對被繼承人長年久未聞問、漠視疏離，且認從附表編號5-7所示對話，亦可看出被告乙○○對被繼承人未盡扶養義務，更從附表編號8-9所示之對話可看出被告乙○○藉由要求被繼承人服侍其前配偶，以此對被繼承人施加精神上痛苦，最後如附表編號10-12之對話所示，經被繼承人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云云。惟查：
　⑴首先，針對原告所提出附表編號1-3、5、8-9、10-12、27所示其與被繼承人之對話，均經被告否認形式上真正(亦即否認對話中之人為被繼承人本人)。原告雖聲請當庭勘驗上開對話之錄音，與其餘錄有被繼承人影像之錄音錄影畫面加以比對聲音相似度，以確認上開對話確均出自被繼承人之口。惟衡酌原告就上開附表編號1-3、5、8-9、10-12、27所示對話均僅提出錄音檔案，並無影像，已無從逕以勘驗之方式確認是否為被繼承人之聲音；又縱使卷內另有被繼承人說話之影像可加以對照，然聲音是否出自同一人之口，涉及專業且須仰賴精密儀器鑑定聲紋，實無從僅透過當庭撥放之方式以人耳加以辨認。是原告上開證據調查之聲請，難認有調查必要，本件從卷內事證尚無從確認上開對話之形式上真正，自無從以上開對話認定原告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亦無從認定被繼承人曾以附表編號10-12之對話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
　⑵再者，縱使上開對話之形式上真正得加以肯認，然觀諸原告所提出之附表編號1-13、20、26-28所示對話，均係家人間平時之閒聊或抱怨，是否有較為誇大或過流於主觀，亦不得而知，是亦無從以此些對話，認定被告乙○○在被繼承人生前有長期完全不加以聞問或侮辱、虐待乃至於施加精神上痛苦之情形。更何況被告乙○○自70餘年間即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第7類，即肢體障礙)，此有其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在卷可佐(詳卷三第123頁)，是縱使其難以奉養或無法頻繁探視被繼承人，亦未必無正當理由。
　3.準此，由原告提出之上開事證，尚難認定被告乙○○對被繼承人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重大侮辱虐待情事，或曾經被繼承人表示不得繼承。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乙○○喪失其繼承權，以及由原告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繼承，而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等節，均屬無據。
　㈡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針對被繼承人之遺體，是否曾協議由原告負責管理、祭祀、遷葬等？原告訴請被告等人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訴請被告丙○○讓與上開塔位之使用權，暨訴請被告等人連帶給付1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1.按被繼承人之屍體為物，構成遺產，為繼承人所公同共有，僅其所有權內涵與其他財產不同，限以屍體之埋葬、管理、祭祀等為目的，不得自由使用、收益或處分(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共有物之分管契約，不論明示或默示，係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須共有人全體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9、19、28所示之對話，主張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即曾向被告己○○提出由原告擁有並祭祀被繼承人之遺體，經被告己○○表示同意，亦徵得被繼承人之同意，其餘被告亦未曾表示反對，是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已有管理權限云云。惟查，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並無取得繼承權，已如前述，自無從認定其為被繼承人遺體之公同共有人，而難認其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有何管理或處分權限。何況縱使其與被告己○○如附表編號19之對話所示，曾就被繼承人之遺體管理加以討論，或是如附表編號28之對話所示，曾與被告丁○○討論被繼承人之後事，然此亦僅存乎其等之間，未見其他被告曾獲悉此事，自亦無從認定其他被告已有明示或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難認被繼承人遺體之共有人(即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已達成由原告管理被繼承人遺體或系爭塔位之合意。遑論被繼承人現早已安葬於系爭塔位(詳上開不爭執事項)，且未見有任何繼承人在明知此事下曾表示反對，顯然目前被繼承人遺體之管理方式，方為繼承人全體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第820條第1項規定所達成之管理約定。
　3.據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系爭塔位無任何所有權或管理權限，其請求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移轉系爭塔位之使用權，暨認被告7人未經其同意處分被繼承人遺體而請求賠償因此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由。
　㈢被繼承人是否已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原告請求被告7人給付上開存款有無理由？
　1.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準此，贈與契約既為贈與人所為之契約，則贈與契約之成立，即須贈與人與受贈人就贈與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一致，始為成立。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17、18所示其與被繼承人間之對話，主張被繼承人已如對話所示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云云。然上開對話均經被告7人否認形式上真正(亦即否認對話中之人為被繼承人本人)，且衡酌該些對話亦僅有錄音，而無影像，是無從透過當庭勘驗之方式確認其形式上真正，此業如前述。是顯無從以此部對話認定原告已受贈系爭存款。遑論縱使此部對話得肯認其形式上真正，然參諸被繼承人過世時所遺之系爭存款，係來自複數帳戶，各帳戶之金額不一，此有被繼承人之遺產申報書可佐(詳卷三第100頁)；反觀上開對話內容，完全未提及贈與之金額或對應之帳戶，是亦無從認定原告與被繼承人間就此贈與契約之必要之點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自難認該契約有效成立。是原告主張其已獲被繼承人贈與系爭存款並請求被告7人交付，自屬無據。
　㈣被繼承人是否為系爭土地及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房屋 (無論拆除前或拆除後，或是否有拆除) 之實際所有人？若是，被繼承人是否曾將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贈與原告？
　1.按「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6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之登記所有權人，於癸○○過世後之79年迄今，均為被告7人，此業如前述。原告既主張被繼承人與被告7人間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即應就此事負舉證責任。
　2.原告雖主張被繼承人為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人，並出資興建坐落系爭土地上之同段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僅將上開房地借名登記於其配偶癸○○之名下，於癸○○過世後即借名登記在被告7人名下云云，並提出上開房屋於90餘年間之租賃契約所示承租人之租金均係匯入被繼承人帳戶之約款(詳卷一第171-177頁)，以及被繼承人要求原告寄發存證信函與承租人之對話擷圖(詳卷一第187-193頁)，暨附表編號13、21、22所示原告與被告己○○曾談及上開房地稅捐均係由被繼承人繳納且房屋出租期間都是被繼承人負責修繕之對話，為其佐證，甚至提出鳳山地政事務所補發上開房地之所有權狀與數名被告之公告資料(詳卷一第181-185頁)，認由此可突顯被告7人並未掌握上開房地之所有權狀而非實際所有人云云。惟從原告所提出之上開事證，至多僅能認定被繼承人生前曾實際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而被繼承人既為房地之實際使用人，則房屋之租金匯入其帳戶並由其實際負擔房地之稅捐及修繕費用，甚至由被繼承人代為保管不動產所有權狀，即不足為奇，然此與其是否為上開房地之實際所有人、上開房地起初是否僅係借名登記與癸○○，以及於癸○○過世後是否亦僅係借名登記與被告7人，實屬二事。何況原告針對上開房屋是否係由被繼承人出資興建，以及系爭房地是否係由被繼承人出資購買等節，並未提出任何諸如出資之金流等具體事證，佐以被繼承人為癸○○及被告7人之至親，是癸○○及被告7人將系爭房地交由被繼承人管理使用之原因亦有諸多可能，甚至無法排除被告7人僅係同意由被繼承人代管上開房地，並將上開房屋之租金交與被繼承人，作為其等奉養被繼承人之方式，顯無從遽認其等間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遑論倘若上開房地如原告所主張自始即由被繼承人借名登記與癸○○，則在癸○○過世時，被繼承人大可主張借名登記契約已終止，並與被告7人協議將上開房地登記與被繼承人所有，使其名實相符，何必竟又借名登記與被告7人，徒使法律關係更為複雜。是原告主張被繼承人與被告等人間就上開房地有借名登記之關係存在，並無足採。
　3.原告雖又主張縱使上開房屋之所有人為被告等人，然該房屋於101年間業經被繼承人出資拆除並於原址另建一棟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門牌號碼則沿用拆除前之門牌)，是被繼承人亦為該重新興建之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云云，並提出該房屋之照片(詳卷三第303-307、311頁)，以及附表編號23-26所示之對話為其佐證。惟查：
　⑴從上開照片固顯示系爭土地上之建物於101年以前及該時間以後之外觀有極大不同，然此亦可能僅係房屋修建或增建之幅度較大之故，未必即為原告所指將原建物拆除重建之情形，而無從改變房屋所有權之同一性。何況參諸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於111年間即曾函覆被告7人表示上開房屋經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勘查結果係「舊有合法房屋」(亦即工務局並未認定上開房屋經過101年之修建後係一全新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詳卷三第135-136頁之函文)，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於110年間核定該房屋之房屋稅時，亦表示經實地勘查該址係原有房屋之「增建」(詳卷三第137-138頁之函文)，益徵上開房屋不僅於101年以前之所有權人為被告7人(此如前述)，於101年間亦僅係經修建、增建，增建後之房屋所有權人依民法第811條規定自仍為被告7人無疑。
　⑵至於原告所提出附表編號23-26所示之對話，雖顯示被告己○○曾轉述稱被繼承人表示上開房屋於101年間為其出資興建及處理租賃事宜，以及其等曾於對話中表示上開房屋於101年間係「打掉重建」。然諸如此種類似家人平日閒聊之對話，至多僅能說明其等主觀上認為上開房屋係「重建」，卻未必能反映房屋之真實狀態，更無從推翻公務機關實地勘查之認定。遑論縱使上開房屋於101年間係拆除原有房屋「重建」，然原告亦未提出被繼承人於101年間曾原始出資之金流等具體事證，單憑附表編號23-26所示被告己○○轉述被繼承人之片面說法，顯無從遽以認定實際出資者即為被繼承人(至於該房屋之租金流向、修繕費與繳納稅捐之來源、所有權狀之保管狀態，均無從直接作為房屋實際所有權人之證明，此業如前述)或推翻房屋之所有權登記外觀。
　4.由此可見，原告所提出之事證，均無從證明被繼承人為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之實際所有人，亦無從證明被繼承人與被告7人間有任何土地或房屋之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自應以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之所有權登記狀態為準，亦即被告7人即為上揭房地之所有權人。是原告雖另提出附表編號14、15所示其與被繼承人間之對話，主張被繼承人已將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相關權利及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贈與原告云云；然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與被告7人間既無任何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存在，就上開房屋亦非登記或實際所有權人，原告顯無從透過被繼承人之贈與取得其所主張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權利或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遑論觀諸附表編號14-15所示對話，被繼承人僅係向原告表示「這間給你睡」、「我鑰匙給你」等語，從其文義至多僅能看出被繼承人同意原告使用上開房屋，未必係將一切處分權限均贈與原告，益徵原告之主張無據。
　5.綜上，原告請求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暨請求被告7人給付占用上開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
　㈤被繼承人對於系爭土地是否時效取得地上權，並已將地上權贈與原告(即原告之備位聲明)？
　1.按主張因時效取得地上權者，依民法第772條準用同法第769條之規定，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他人之土地，經過一定之期間，始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此項意思，依民法第944條第1項之規定，既不在推定之列，故須由占有人負證明之責，尚難僅以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之客觀事實，自認占有人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84號判決參照）。又占有土地建築房屋或種植竹木，有以無權占有之意思，有以所有之意思，有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非必皆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始足當之，若依其所由發生事實之性質，無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者，非有變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之情事，其取得時效，不能開始進行（最高行政法院95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2.查原告雖主張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縱使無借名登記契約之權利，亦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將其系爭土地上之同段147號建物拆除並另行興建系爭建物，現系爭建物建成已逾10年，且被繼承人業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原告，應認原告已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土地逾10年，已時效取得地上權云云。惟查，本件縱使被繼承人曾長期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然亦可能僅係被告7人基於孝道與被繼承人成立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自亦無從以被繼承人使用上開房地之客觀事實，推論其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為占有。由此已足認原告上開時效取得地上權之主張並不足採。遑論系爭土地上之同段000號建物並未如原告所稱經被繼承人拆除重建，該建物之所有權人自癸○○過世後迄今應均為被告7人，此已如前述；從卷內事證亦無法認定被繼承人曾將該建物之處分權限贈與原告，此同樣經本院說明如前，據此益徵原告之主張無據。
　3.據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土地，以及其已獲贈上開房屋之處分權限等節，均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己時效取得系爭土地之地上權，自屬無據，難認可採。
五、綜上，原告本件請求：(一)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二)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存在；(三)請求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移轉系爭塔位之使用權，以及認被告7人未經其同意處分被繼承人遺體而請求賠償因此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及遲延利息；(四)被告7人應交付系爭存款及遲延利息；(五)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暨請求被告7人給付占用上開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遲延利息；(六)備位請求被告7人應容忍原告就系爭土地辦理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審究，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彭志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 記 官　　林佑盈
附表
		編號

		譯文內容

		原證編號



		1

		被繼承人：你爸爸(指被告乙○○)從那時到現在都　　　　　　沒打電話給我，都沒跟我講話，你媽媽　　　　　　 也是。
原告：這樣多少年了？
被繼承人：十幾年了。這兒子有跟沒有一樣。 

		原證12



		2

		被繼承人：你媽……
原告：你多少年沒見過了？十幾年有嗎？
被繼承人：有。
原告：我老爸(指被告乙○○)你也十幾年沒沒見過　　　 了嗎？
被繼承人：他也沒打一通電話問說媽媽你好不好，　　　　　 全都沒有，沒有關係，看破了。

		原證13



		3

		被繼承人：
我在怎樣，也沒有叫我，有好像沒有一樣，有這個兒子(被告乙○○)好像沒這個兒子一樣，看破。
原告：他現在也都沒打電話給你喔？
被繼承人：沒有，好幾十年了。
原告：這樣喔？
被繼承人：你不相信喔？
原告：相信啊，當然相信。
被繼承人：你媽也都沒打給我。
原告：她當然不會打給你啊，她就已經不是你媳婦了
被繼承人：像你爸(被告乙○○)也這樣啊，看破…
原告：你有孫就好啦





		原證14



		4

		被告己○○：
你老爸(被告乙○○)很推卸責任，你二叔(即被告丙○○)跟他說你阿嬤(即被繼承人)一口氣已經沒辦法進食，他就說你找大姊處理做最壞的打算處理，我都沒跟他聯絡，然後他在FB用mesegert傳給我叫我處理，我跟他說我人在國外，然後他又傳給二叔，叫他跟三叔(即被告丁○○)安排處理。

		原證15



		5

		原告戊○○：
我爸說他讀大學都是獨立自主，他說他高中就開始賺錢養自己
被繼承人：
胡說！他怎麼不講給我聽？胡說！他畢業賺錢去外面賺錢也不會寄回來，你阿公寫信給他跟他說你現在賺錢了如果有錢要寄錢回來奉養父母，還不寄回來喔…

		原證16



		6

		被告庚○○：
聽他(被告乙○○)在放屁，他如果有拿錢補貼過家裡，你阿公就不會怨嘆到如此
原告：你出生的時候，阿公沒工作？
被告庚○○：真的啦，不信你問你阿爸，阿你老爸根本就不負責家裡的，問他有啥用

		原證17



		7

		被告己○○：其實你老爸(被告乙○○)也看不起我，他也看不起我，我知道啊….
原告：他沒有看得起任何人過啊
被告己○○：家裡這些兄弟姊妹，他全部看不起，包括他的老爸，他的老媽

		原證18



		8

		被繼承人：
我去探望你(指原告)，她(指原告之母)討厭我去…我去那兒，早上還去買菜煮給她吃

		原證19



		9

		被繼承人：
我去台北探望你(指原告)…我去那兒，早上還去買菜…她(指原告之母)還不要煮，就推說她頭在痛云云…你爸就說她人不舒服妳(指被繼承人)去煮，然後我就還煮給她吃，煮好她就爬起來吃… 
原告：你煮好給她吃，她就會爬起來了
被繼承人：她人就不會不舒服了 
被繼承人：我去台北，為了探望你…還買菜煮給他吃，她還不滿意…
被繼承人：我過年跟大家說，我若死，我骨灰都弄好了放在那兒……在那個地方…當時買七萬……
原告：當時七萬？ 
被繼承人：七萬。
原告：現在值十幾萬？
被繼承人：十幾萬。
被繼承人：神主牌……你大姑(被告己○○)說要把我放廟裡……
原告：她(被告己○○)不願意，那就我拿回台北拜……
被繼承人：你大姑(被告己○○)就說要把我放廟裡……
原告：怎麼說這話！？怎能放到那兒(廟裡)！？那是沒子沒孫的才去那兒
被繼承人：對…這房子(系爭建物)是我蓋的，當時蓋的時候，大家嚇得半死，走過，問要不要來看看，三叔(被告丁○○)說不用，你大姑(被告己○○)也說不用，蓋好了，看看，似乎說我這樣蓋不錯



		原證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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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我現在講給你聽，我若死，你也有份，你有一份…
原告：我老爸(指被告乙○○)呢？
被繼承人：沒有沒有沒有，你老爸都沒有，你老爸都沒有喔，不要給他喔，一角銀也不要給他喔，只有你有份，你叔叔有，大姑小姑也有，我都分配好了，一份一份寫好名字
原告：你不識字，怎麼寫？
被繼承人：我請小姑幫我寫……………我都分配好了，你爸爸都沒有，他也不要怨嘆，是他自己無情，我沒這個兒子，我沒這種兒子



		原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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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
我有跟你大姑三叔二叔說我若死不要跟你爸媽(指原告父母)說，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大姑(指被告己○○)說不可能，不可能不說。我說無論如何不告訴他們，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

		原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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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
我有交代你大姑我若死不要跟你爸媽(指原告父母)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我如此交代。無論不准他們參與喪葬。大姑說怎可如此？我說無論如何不准告知他們我的死訊...不要讓他們倆夫妻(指原告父母)。大姑說要讓兒子來送你，我說誰敢講誰牙齒就會痛。我說我講這樣就是這樣，切斷了。

		原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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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己○○：我很確定你老爸(指被告乙○○)還在啦
原告：為什麼？
被告己○○：因為每年，前兩個月不是有房屋稅還是地價稅嗎，因為他是七個孩子的第一個，然後人家就寄給他，他就原封不動裝個更大的信封寄來，寫丁○○先生收，因為他的筆跡很特別

		原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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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我若死，這間給你睡
原告：喔
被繼承人：你若回來，這間給你睡，我鑰匙給你。
原告：喔，是

		原證46及卷四第107-109頁本院勘驗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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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我若死，這間給你睡
原告：喔
被繼承人：別人都不能來這兒住
原告：喔
被繼承人：你跟你大姑說，你大姑不說話？
原告：大姑說，你要拜就你拜啊
被繼承人：她(指被告己○○)的思想是，她要，我若死，她要來這兒
原告：誰？
被繼承人：你大姑(被告己○○)。
原告：講這什麼話？
被繼承人：她(指被告己○○)會說這是我的錢蓋的，我的錢買的…她(被告己○○)拿一千二百元給我
原告：一千二百元？還是一千二百萬？
被繼承人：一千二百
原告：一千二喔？
被繼承人：對
原告：拿一千二百元是要做啥？
被繼承人：對啊
原告：這算什麼錢？
被繼承人：對啊
原告：一千二百元，買個馬桶都不夠
被繼承人：
拿一千二百元，用個紅包裝著，要給我，我說我不會跟妳(被告己○○)拿，我不會跟妳拿這個錢，這些子女都沒出錢，都沒人為我出錢，我也沒跟你們拿錢，我跟你大姑(被告己○○)這樣說，我說我不會跟妳(被告己○○)拿錢，小姑(被告庚○○)在旁邊煮飯洗菜，看你大姑走了，說媽媽你很傻，大姊(被告己○○)要給你錢為何不要？我說我不會跟她(被告己○○)拿…要是我拿她(被告己○○)那錢，我若死了，她會說她拿幾百萬幾百萬給我蓋屋…我若死了，她會說她拿幾百萬幾百萬給媽媽蓋屋，是不是這樣？

		原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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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人生海海…像你三叔(被告丁○○)…去學功夫，學會回來…說我來樓下做好不好？…想說自己的兒子，還給他錢，二十幾年前，拿五十萬給他，還幫他忙，現在賺到錢了，馬馬虎虎…
原告：他還在做啊
被繼承人：他(被告丁○○)還在做，賺自己的，也不知道感激媽媽的恩情，二十幾年前的五十萬多少錢耶，也不還我

		原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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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我拿給你看好嗎？明天不能去領錢，不然領一領給你拿回去。
原告：好
被繼承人：我也沒在怕你知道，這些錢就是存起來給你的。

		原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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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繼承人：真的，沒在騙你，明天不能去領錢，若可以領錢就領一領給你拿回去，我這些都是為你而存的，存起來給你的
原告：好

		原證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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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己○○：阿嬤(指被繼承人)有七個孩子，怎麼都那麼不懂事……
原告：……不至於要把她(指被繼承人)放到廟裡啦
被告己○○：我就是要放到廟裡啦……不然你答應她拿去拜
原告：……我拿回家拜，跟著我拜，總可以吧
被告：到時候連阿公都沒人拜… 
原告：阿嬤(指被繼承人) 我拿回去拜
被告己○○：好啦，就你拿回去拜……
原告：我有跟阿嬤(指被繼承人) 說我拿回去拜……
被告：好啦，好啦，這樣就好，沒事……你跟她講
原告：我有跟阿嬤(指被繼承人) 說我拿回去拜……
被告己○○：好啦，好啦，這樣最好，你長孫，你有權利，我沒有權利，因為我沒有孩子啊，○家後代子孫沒人講話啊
原告：沒人講話！？我不是人喔？我講話啊！
被告己○○：好啦，有你這句話就好了啦！

		原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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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己○○：阿嬤(指被繼承人)也很無聊，也不能不給她弄花…她弄花也是她的寄託。 
原告：我上次有次回去的時候，她(指被繼承人)還問我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她問我基隆路那個人(指被告乙○○)是不是還活者？
被告己○○：因為那個人(被告乙○○)都沒有消息，所以她(指被繼承人)以為他(指被告乙○○)死了，哈哈哈
原告：她(指被繼承人齊王罔却)問說你爸爸(指被告乙○○)是不是死了？那麼多年沒出現，是不是死了？
被告己○○：對啊，因為你老爸已經不知道幾年都沒聯絡，我們也不聯絡他，他也不聯絡我們，所以就無消無息，都沒有消息，所以她(指被繼承人)以為他(指被告乙○○)死了。就這樣啊，誰敢？誰想？跟他聯絡？沒有人啊！

		原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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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我問妳啊，那房子年齡是跟我一樣大？還是比我還大？ 
被告己○○：比你還大啦…
原告：你說那個人(承租人)住在那兒，都不會好好幫阿嬤(被繼承人)保護她的房子，是他(承租人)有弄壞什麼東西嗎？ 
被告己○○：他門壞就叫阿嬤(被繼承人)去弄給他啊…小問題他處理，大問題，例如換鐵門，就阿嬤弄給他…

		原證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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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那種人（指高雄市○○區○○○段000建物之承租人)不寫函給他，跟他講，你看阿嬤(被繼承人)講了多久了…
被告己○○：他(承租人)有跟對面鄰居講說請他跟阿嬤(被繼承人)講，再租他(承租人)三年，等他女兒大學畢業

		原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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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己○○：
阿嬤(被繼承人)剛搬過去的第一年，剛在蓋房子……阿嬤不是八月還九月搬過去的嗎？隔年過年在家裡打麻將…他（指被告甲○○）講說阿嬤(被繼承人)說那房子是她節衣縮食所蓋的，節衣縮食，買黃金、賣黃金，所蓋的。

		原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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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己○○：她(被繼承人)就說她不是我媽媽，她(被繼承人)要蓋這房子，我不拿錢給她，她就拿自己的錢去蓋，就跟兄弟姊妹說，她省吃儉用，蓋起來的啦，好啦，沒關係啦，啊就罵我啦，說她不是我老媽啦… 
被告己○○：把她(被繼承人)所有的積蓄都花在蓋那間房子。

		原證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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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中山東路那邊，政府還每年寄稅單來喔？
被告己○○：當然要寄稅單啊
原告：那房子她都已經打掉另外重建了
被告：就只好這樣啊
原告：然後她(被繼承人)那房子也不去辦建物登記，就一個大違建在那邊，然後我每年回來跟她(被繼承人)講，根本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被告己○○：對啊…
被告己○○：身外之物啦，我跟你三叔都同樣看法，我們也沒小孩，將來也其他人的……誰要給他啊…

		原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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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我來幫你(指被繼承人)服務（點飲料）…
被繼承人：阿嬤沒錢，沒辦法…
被告庚○○：阿嬤要是有錢就給你十萬了…
被繼承人：差不多，在弄房子，沒辦法…
原告：現在房子在弄了嗎？
被繼承人：還沒
被繼承人：他(指原告父母)都不打電話給我……
原告：你生病中風，他(指原告父母)也都不來看你啊
被繼承人：沒有啊
原告：對啊
原告：沒關係啦，你有孫子(指原告)就好
庚○○：也要感謝他(指原告父母)生個孫子(指原告)給你(指被繼承人)

		原證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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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你說什麼？
被繼承人：我看破了啦，(指被告乙○○)有跟沒有一樣
被繼承人：我跟你大姑(被告己○○)講，我若死，不通知他(指被告乙○○)，不許他參與喪葬，我沒這兒子……看破了，沒這兒子……他就不把你(原告)當兒子，我也不把他(指被告乙○○)當兒子…….

		原證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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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其他人有要回來嗎？
被告丁○○：我不知道耶，你老爸(指被告乙○○)被通知後，他說他要看看，我不知道是要看什麼看看…
原告：阿嬤(指被繼承人)有講，如果他走了，不要他(指被告乙○○)回來，也不准參與喪禮
被告丁○○：…他(被繼承人)跟你講有什麼用，人死以後的事，是在世的人在安排，又不是
被告丁○○配偶：阿嬤(被繼承人)有沒有跟你講說那間房子讓你回來住，叫你幫他辦(後事)！？

		原證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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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己○○：請外勞要重新評估，阿嬤(被繼承人)也不夠資格。 
原告：是喔？
被告己○○：
ㄏㄟ啊！以前阿嬤(被繼承人)那個(外勞申請)是我用交際去騙的，還做假，假醫生證明，現在也不敢做了啦，什麼年代了…

		原證87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79號
原      告  戊○○  

訴訟代理人  劉妍孝律師
複代理人    潘紀綱律師
            陳思潔律師
被      告  乙○○  

            己○○  


            丙○○  

            丁○○  

            辛○○  

            甲○○  

            庚○○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文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一)請求之標的或其攻擊防禦方法不相牽連；(二)兩造合意分別審理、分別裁判，經法院認為適當；(三)依事件性質，認有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必要。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先位聲明：(一)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壬○○○(以下逕稱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二)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且有七分之一應繼分；(三)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塔位、牌位返還予原告；(四)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68,635元，及自110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五)被告應連帶將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六)被告應連帶將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七)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其履行前二項之日止，於每月1日前連帶給付原告28,496元及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就上開聲明第6項為備位聲明(即若認上開聲明第6項之請求無理由時)：確認原告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有地上權，被告應辦理地上權登記予原告。嗣於本院審理中，將上開先位聲明第3項變更為：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付予原告，且被告丙○○應將其位於高雄觀音山寶塔、編號0樓0區000號0層之塔位使用權讓與原告，並偕同原告向訴外人天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上開塔位之轉讓登記；暨將上開備位聲明變更為：被告應容忍原告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辦理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且另將上開先位聲明第4項追加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68,635元，及其中568,635元自110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00萬元自訴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原告上開將數宗訴訟事件合併請求，以及嗣後所為相關訴之變更、追加，均基於同一基礎事實，亦即皆係源於兩造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繼承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相牽連，自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且另核無上開得分別審理、分別裁判之情形，程序上均屬適法。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7人為被繼承人與配偶癸○○所生子女，原告則為被告乙○○所生之子。癸○○於79年4月21日死亡，被繼承人於110年5月29日死亡，被告7人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原有各7分之1之應繼分。然查：
　㈠被告乙○○對被繼承人長年久未聞問、漠視疏離，且對被繼承人未盡扶養義務，更鄙視被繼承人，尚要求被繼承人服侍其前配偶，以此對被繼承人施加精神上痛苦。由上開事證足見被告乙○○對被繼承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重大侮辱虐待情事，而被繼承人業已明白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是被告乙○○應喪失其繼承權，由原告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繼承，然原告之繼承權為被告等人所否認，爰依法請求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並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存在。
　㈡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即曾向被告己○○提出由原告擁有並祭祀被繼承人之遺體，經被繼承人及被告己○○表示同意，其餘被告亦未曾表示反對，而任由原告與被告己○○達成約定，然被告等人嗣後卻未經原告同意，逕自將被繼承人之遺體火化並安置於高雄觀音山寶塔編號0樓0區000號0層之塔位(塔位使用權人登記為被告丙○○，下稱系爭塔位)，是被告等人應依民法第199條、第1148條規定，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付原告，被告丙○○亦應將系爭塔位之使用權讓予原告並偕同辦理塔位之轉讓登記。又被告7人明知原告已取得擁有被繼承人遺體及祭拜之權利，卻擅自處分被繼承人之遺體，使原告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7人連帶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00萬元。
　㈢被繼承人為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並出資興建坐落系爭土地上之同段147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僅將上開房地借名登記於其配偶癸○○之名下，於癸○○過世後即借名登記在被告7人名下，嗣被繼承人於101年間復出資將上開建物拆除，於原址另建一棟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下稱系爭建物)。嗣被繼承人生前即把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暨其就系爭土地借名登記契約之權利贈與原告，原告並以起訴狀終止與被告7人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自得就土地部分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以及就房屋部分依民法第962條規定，請求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又縱然無從認為被繼承人生前即已將上開土地、房屋贈與原告，亦應認其與原告間已成立死因贈與契約，原告亦得就土地部分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暨借名登記契約之返還請求權，以及就房屋部分依民法第406、962、1153條等規定，對被告7人為上開主張。又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既已終止，被告7人占用上開房地已屬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得請求被告7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上開房地為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28,496元。此外就系爭土地部分，縱認被繼承人與被告7人間不存在借名登記契約，然被繼承人亦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將其上之同段000號建物拆除並另行興建系爭建物，現系爭建物建成已逾10年，被告7人對此亦未為反對之表示，佐以被繼承人業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原告，應認原告已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土地逾10年，依民法第772條準用同法第770條規定，已時效取得地上權，並得備位訴請被告7人容認原告辦理時效取得系爭土地地上權之登記。
　㈣被繼承人過世時，遺有金融機構存款共計568,635元(下稱系爭存款)，然被繼承人生前已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06、199、1148、1153條等規定，請求被告7人連帶給付上開款項。
　㈤並先位聲明：1.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2.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且有七分之一應繼分；3.被告應連帶將被繼承人之遺體交付予原告，且被告丙○○應將系爭塔位之使用權讓與予原告，並偕同原告向訴外人天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系爭塔位之轉讓登記；4.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68,635元，其中568,635元自110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00萬元自訴之變更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5.被告應連帶將系爭建物騰空返還予原告；6.被告應連帶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7.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履行前二項之日止，於每月1日前連帶給付原告28,496元及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8.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9.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就先位聲明第6項為備位聲明(即若認先位聲明第6項之請求無理由時)：被告應容忍原告就系爭土地辦理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並無任何虐待或侮辱之情事，固然被告乙○○因下半身癱瘓，必須依賴輪椅行動，亦因此多年來受褥瘡困擾而行動不便，致使探望被繼承人之次數較少，然逢年過節仍會回家探視，抑或交代其他弟妹即其餘被告就近照顧；而原告所提出作為此部佐證之相關對話，或經被告7人否認形式上真正，抑或僅為平日聊天之抱怨，均無法證明原告主張為真。再者，針對原告所提出被繼承人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遺產之對話，被告乙○○亦否認其形式上真正。是原告請求確認被告乙○○繼承權不存在以及主張其代位繼承等節，均無理由。
　㈡原告既非被繼承人之繼承人，且被繼承人之遺體自有被告7人負責祭拜，而原告就此部分所提出其與被告己○○之對話，僅為平日之聊天及抱怨，無從據以認定其已取得被繼承人遺體之相關權利。原告訴請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系爭塔位使用權，暨其祭拜權利遭侵害之損害賠償，自均屬無據。
　㈢系爭土地及其上之同段000建號建物本即為癸○○所有，於癸○○過世後，即由被繼承人及被告7人簽訂遺產分割協議書，由被告7人取得所有權，並無任何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嗣後上開建物於101年間僅係由被告7人出資增建，並非原告所稱由被繼承人出資拆除重建，是上開房地均為被告7人所有；況原告所提出被繼承人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錄音，不僅內容無法看出有贈與之意，被告7人亦否認其形式上真正。準此，原告無論請求被告7人返還上開房地、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時效取得系爭土地之地上權等節，均無理由。
　㈣針對原告主張被繼承人於生前曾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乙事，其所提出之相關錄音，被告7人否認形式上真正，是原告此部主張亦屬無據。
　㈤並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7人為被繼承人與配偶癸○○所生子女，原告則為被告乙○○所生之子，為被告乙○○之唯一繼承人。癸○○於79年4月21日死亡，被繼承人於110年5月29日死亡，被告7人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原本有各7分之1之應繼分，若被告乙○○喪失繼承權，則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應繼分亦為7分之1。
　㈡被繼承人死亡後，遺骨經火化並安置於系爭塔位，系爭塔位目前登記之使用權人為被告丙○○；又被繼承人上開遺體處理之過程未經原告同意。
　㈢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000 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 ，於癸○○過世前，係登記為癸○○所有，於癸○○過世後之79年10月4日，則登記為被告7 人共有，應有部分各7 分之1，登記原因為分割繼承。
　㈣被繼承人過世時，尚遺有系爭存款共計568,635元。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乙○○是否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之事
　　由？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是否有7分之1應繼分？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 項第5 款亦有明文。依本款規定，構成喪失繼承權之要件有二：其一為繼承人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或侮辱之情事；其二須經被繼承人表示繼承人不得繼承。是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縱有重大虐待或侮辱之行為，並非當然喪失繼承權，須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始生失權之效果。又剝奪繼承人之繼承權，攸關該繼承人財產上之重大利益，繼承人基於與被繼承人一定之身分關係而取得繼承權，其地位應受法律保障，如無喪失繼承權之法定事由，任何人包括被繼承人均不得剝奪其地位，此為我民法繼承採「當然繼承主義」之當然解釋。故原告依民法第1145條第1 項第5 款之規定，訴請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自應由原告對被告乙○○有何「對被繼承人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並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之二要件負舉證責任。又所謂虐待謂以被繼承人以身體上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而言，凡對被繼承人施加毆打或對支付有扶養義務而惡意不予扶養者，固屬之，即被繼承人終年臥病在床，繼承人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者，衡諸我國重視孝道固有倫理，足致被繼承人感受精神上莫大痛苦之情節，亦應認為有重大虐待情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10號、74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判決意旨可參。另按喪失繼承權之表示，不必以遺囑為之，亦無須對於特定人為表示，係屬不要式行為，然仍須有一定之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為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1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1-4、13、20、26-28所示之對話，認從此些對話可看出被告乙○○對被繼承人長年久未聞問、漠視疏離，且認從附表編號5-7所示對話，亦可看出被告乙○○對被繼承人未盡扶養義務，更從附表編號8-9所示之對話可看出被告乙○○藉由要求被繼承人服侍其前配偶，以此對被繼承人施加精神上痛苦，最後如附表編號10-12之對話所示，經被繼承人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云云。惟查：
　⑴首先，針對原告所提出附表編號1-3、5、8-9、10-12、27所示其與被繼承人之對話，均經被告否認形式上真正(亦即否認對話中之人為被繼承人本人)。原告雖聲請當庭勘驗上開對話之錄音，與其餘錄有被繼承人影像之錄音錄影畫面加以比對聲音相似度，以確認上開對話確均出自被繼承人之口。惟衡酌原告就上開附表編號1-3、5、8-9、10-12、27所示對話均僅提出錄音檔案，並無影像，已無從逕以勘驗之方式確認是否為被繼承人之聲音；又縱使卷內另有被繼承人說話之影像可加以對照，然聲音是否出自同一人之口，涉及專業且須仰賴精密儀器鑑定聲紋，實無從僅透過當庭撥放之方式以人耳加以辨認。是原告上開證據調查之聲請，難認有調查必要，本件從卷內事證尚無從確認上開對話之形式上真正，自無從以上開對話認定原告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亦無從認定被繼承人曾以附表編號10-12之對話表示被告乙○○不得繼承。
　⑵再者，縱使上開對話之形式上真正得加以肯認，然觀諸原告所提出之附表編號1-13、20、26-28所示對話，均係家人間平時之閒聊或抱怨，是否有較為誇大或過流於主觀，亦不得而知，是亦無從以此些對話，認定被告乙○○在被繼承人生前有長期完全不加以聞問或侮辱、虐待乃至於施加精神上痛苦之情形。更何況被告乙○○自70餘年間即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第7類，即肢體障礙)，此有其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在卷可佐(詳卷三第123頁)，是縱使其難以奉養或無法頻繁探視被繼承人，亦未必無正當理由。
　3.準此，由原告提出之上開事證，尚難認定被告乙○○對被繼承人確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重大侮辱虐待情事，或曾經被繼承人表示不得繼承。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確認被告乙○○喪失其繼承權，以及由原告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繼承，而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等節，均屬無據。
　㈡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針對被繼承人之遺體，是否曾協議由原告負責管理、祭祀、遷葬等？原告訴請被告等人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訴請被告丙○○讓與上開塔位之使用權，暨訴請被告等人連帶給付10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有無理由？
　1.按被繼承人之屍體為物，構成遺產，為繼承人所公同共有，僅其所有權內涵與其他財產不同，限以屍體之埋葬、管理、祭祀等為目的，不得自由使用、收益或處分(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共有物之分管契約，不論明示或默示，係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須共有人全體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9、19、28所示之對話，主張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即曾向被告己○○提出由原告擁有並祭祀被繼承人之遺體，經被告己○○表示同意，亦徵得被繼承人之同意，其餘被告亦未曾表示反對，是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已有管理權限云云。惟查，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並無取得繼承權，已如前述，自無從認定其為被繼承人遺體之公同共有人，而難認其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有何管理或處分權限。何況縱使其與被告己○○如附表編號19之對話所示，曾就被繼承人之遺體管理加以討論，或是如附表編號28之對話所示，曾與被告丁○○討論被繼承人之後事，然此亦僅存乎其等之間，未見其他被告曾獲悉此事，自亦無從認定其他被告已有明示或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難認被繼承人遺體之共有人(即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已達成由原告管理被繼承人遺體或系爭塔位之合意。遑論被繼承人現早已安葬於系爭塔位(詳上開不爭執事項)，且未見有任何繼承人在明知此事下曾表示反對，顯然目前被繼承人遺體之管理方式，方為繼承人全體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第820條第1項規定所達成之管理約定。
　3.據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系爭塔位無任何所有權或管理權限，其請求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移轉系爭塔位之使用權，暨認被告7人未經其同意處分被繼承人遺體而請求賠償因此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由。
　㈢被繼承人是否已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原告請求被告7人給付上開存款有無理由？
　1.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準此，贈與契約既為贈與人所為之契約，則贈與契約之成立，即須贈與人與受贈人就贈與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一致，始為成立。
　2.查原告雖提出附表編號17、18所示其與被繼承人間之對話，主張被繼承人已如對話所示將系爭存款贈與原告云云。然上開對話均經被告7人否認形式上真正(亦即否認對話中之人為被繼承人本人)，且衡酌該些對話亦僅有錄音，而無影像，是無從透過當庭勘驗之方式確認其形式上真正，此業如前述。是顯無從以此部對話認定原告已受贈系爭存款。遑論縱使此部對話得肯認其形式上真正，然參諸被繼承人過世時所遺之系爭存款，係來自複數帳戶，各帳戶之金額不一，此有被繼承人之遺產申報書可佐(詳卷三第100頁)；反觀上開對話內容，完全未提及贈與之金額或對應之帳戶，是亦無從認定原告與被繼承人間就此贈與契約之必要之點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自難認該契約有效成立。是原告主張其已獲被繼承人贈與系爭存款並請求被告7人交付，自屬無據。
　㈣被繼承人是否為系爭土地及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房屋 (無論拆除前或拆除後，或是否有拆除) 之實際所有人？若是，被繼承人是否曾將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贈與原告？
　1.按「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6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之登記所有權人，於癸○○過世後之79年迄今，均為被告7人，此業如前述。原告既主張被繼承人與被告7人間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即應就此事負舉證責任。
　2.原告雖主張被繼承人為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人，並出資興建坐落系爭土地上之同段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僅將上開房地借名登記於其配偶癸○○之名下，於癸○○過世後即借名登記在被告7人名下云云，並提出上開房屋於90餘年間之租賃契約所示承租人之租金均係匯入被繼承人帳戶之約款(詳卷一第171-177頁)，以及被繼承人要求原告寄發存證信函與承租人之對話擷圖(詳卷一第187-193頁)，暨附表編號13、21、22所示原告與被告己○○曾談及上開房地稅捐均係由被繼承人繳納且房屋出租期間都是被繼承人負責修繕之對話，為其佐證，甚至提出鳳山地政事務所補發上開房地之所有權狀與數名被告之公告資料(詳卷一第181-185頁)，認由此可突顯被告7人並未掌握上開房地之所有權狀而非實際所有人云云。惟從原告所提出之上開事證，至多僅能認定被繼承人生前曾實際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而被繼承人既為房地之實際使用人，則房屋之租金匯入其帳戶並由其實際負擔房地之稅捐及修繕費用，甚至由被繼承人代為保管不動產所有權狀，即不足為奇，然此與其是否為上開房地之實際所有人、上開房地起初是否僅係借名登記與癸○○，以及於癸○○過世後是否亦僅係借名登記與被告7人，實屬二事。何況原告針對上開房屋是否係由被繼承人出資興建，以及系爭房地是否係由被繼承人出資購買等節，並未提出任何諸如出資之金流等具體事證，佐以被繼承人為癸○○及被告7人之至親，是癸○○及被告7人將系爭房地交由被繼承人管理使用之原因亦有諸多可能，甚至無法排除被告7人僅係同意由被繼承人代管上開房地，並將上開房屋之租金交與被繼承人，作為其等奉養被繼承人之方式，顯無從遽認其等間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遑論倘若上開房地如原告所主張自始即由被繼承人借名登記與癸○○，則在癸○○過世時，被繼承人大可主張借名登記契約已終止，並與被告7人協議將上開房地登記與被繼承人所有，使其名實相符，何必竟又借名登記與被告7人，徒使法律關係更為複雜。是原告主張被繼承人與被告等人間就上開房地有借名登記之關係存在，並無足採。
　3.原告雖又主張縱使上開房屋之所有人為被告等人，然該房屋於101年間業經被繼承人出資拆除並於原址另建一棟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門牌號碼則沿用拆除前之門牌)，是被繼承人亦為該重新興建之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云云，並提出該房屋之照片(詳卷三第303-307、311頁)，以及附表編號23-26所示之對話為其佐證。惟查：
　⑴從上開照片固顯示系爭土地上之建物於101年以前及該時間以後之外觀有極大不同，然此亦可能僅係房屋修建或增建之幅度較大之故，未必即為原告所指將原建物拆除重建之情形，而無從改變房屋所有權之同一性。何況參諸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於111年間即曾函覆被告7人表示上開房屋經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勘查結果係「舊有合法房屋」(亦即工務局並未認定上開房屋經過101年之修建後係一全新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詳卷三第135-136頁之函文)，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於110年間核定該房屋之房屋稅時，亦表示經實地勘查該址係原有房屋之「增建」(詳卷三第137-138頁之函文)，益徵上開房屋不僅於101年以前之所有權人為被告7人(此如前述)，於101年間亦僅係經修建、增建，增建後之房屋所有權人依民法第811條規定自仍為被告7人無疑。
　⑵至於原告所提出附表編號23-26所示之對話，雖顯示被告己○○曾轉述稱被繼承人表示上開房屋於101年間為其出資興建及處理租賃事宜，以及其等曾於對話中表示上開房屋於101年間係「打掉重建」。然諸如此種類似家人平日閒聊之對話，至多僅能說明其等主觀上認為上開房屋係「重建」，卻未必能反映房屋之真實狀態，更無從推翻公務機關實地勘查之認定。遑論縱使上開房屋於101年間係拆除原有房屋「重建」，然原告亦未提出被繼承人於101年間曾原始出資之金流等具體事證，單憑附表編號23-26所示被告己○○轉述被繼承人之片面說法，顯無從遽以認定實際出資者即為被繼承人(至於該房屋之租金流向、修繕費與繳納稅捐之來源、所有權狀之保管狀態，均無從直接作為房屋實際所有權人之證明，此業如前述)或推翻房屋之所有權登記外觀。
　4.由此可見，原告所提出之事證，均無從證明被繼承人為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之實際所有人，亦無從證明被繼承人與被告7人間有任何土地或房屋之借名登記契約存在，自應以系爭土地及上開房屋之所有權登記狀態為準，亦即被告7人即為上揭房地之所有權人。是原告雖另提出附表編號14、15所示其與被繼承人間之對話，主張被繼承人已將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相關權利及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贈與原告云云；然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與被告7人間既無任何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存在，就上開房屋亦非登記或實際所有權人，原告顯無從透過被繼承人之贈與取得其所主張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契約權利或上開房屋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遑論觀諸附表編號14-15所示對話，被繼承人僅係向原告表示「這間給你睡」、「我鑰匙給你」等語，從其文義至多僅能看出被繼承人同意原告使用上開房屋，未必係將一切處分權限均贈與原告，益徵原告之主張無據。
　5.綜上，原告請求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暨請求被告7人給付占用上開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
　㈤被繼承人對於系爭土地是否時效取得地上權，並已將地上權贈與原告(即原告之備位聲明)？
　1.按主張因時效取得地上權者，依民法第772條準用同法第769條之規定，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他人之土地，經過一定之期間，始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此項意思，依民法第944條第1項之規定，既不在推定之列，故須由占有人負證明之責，尚難僅以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之客觀事實，自認占有人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84號判決參照）。又占有土地建築房屋或種植竹木，有以無權占有之意思，有以所有之意思，有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非必皆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始足當之，若依其所由發生事實之性質，無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者，非有變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之情事，其取得時效，不能開始進行（最高行政法院95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2.查原告雖主張被繼承人就系爭土地縱使無借名登記契約之權利，亦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將其系爭土地上之同段147號建物拆除並另行興建系爭建物，現系爭建物建成已逾10年，且被繼承人業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贈與原告，應認原告已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土地逾10年，已時效取得地上權云云。惟查，本件縱使被繼承人曾長期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然亦可能僅係被告7人基於孝道與被繼承人成立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自亦無從以被繼承人使用上開房地之客觀事實，推論其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為占有。由此已足認原告上開時效取得地上權之主張並不足採。遑論系爭土地上之同段000號建物並未如原告所稱經被繼承人拆除重建，該建物之所有權人自癸○○過世後迄今應均為被告7人，此已如前述；從卷內事證亦無法認定被繼承人曾將該建物之處分權限贈與原告，此同樣經本院說明如前，據此益徵原告之主張無據。
　3.據此，原告對於被繼承人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系爭土地，以及其已獲贈上開房屋之處分權限等節，均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己時效取得系爭土地之地上權，自屬無據，難認可採。
五、綜上，原告本件請求：(一)確認被告乙○○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不存在；(二)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有7分之1之應繼分存在；(三)請求交付被繼承人之遺體及移轉系爭塔位之使用權，以及認被告7人未經其同意處分被繼承人遺體而請求賠償因此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及遲延利息；(四)被告7人應交付系爭存款及遲延利息；(五)被告7人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告，以及將系爭建物返還與原告，暨請求被告7人給付占用上開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遲延利息；(六)備位請求被告7人應容忍原告就系爭土地辦理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審究，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彭志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 記 官　　林佑盈
附表
編號 譯文內容 原證編號 1 被繼承人：你爸爸(指被告乙○○)從那時到現在都　　　　　　沒打電話給我，都沒跟我講話，你媽媽　　　　　　 也是。 原告：這樣多少年了？ 被繼承人：十幾年了。這兒子有跟沒有一樣。  原證12 2 被繼承人：你媽…… 原告：你多少年沒見過了？十幾年有嗎？ 被繼承人：有。 原告：我老爸(指被告乙○○)你也十幾年沒沒見過　　　 了嗎？ 被繼承人：他也沒打一通電話問說媽媽你好不好，　　　　　 全都沒有，沒有關係，看破了。 原證13 3 被繼承人： 我在怎樣，也沒有叫我，有好像沒有一樣，有這個兒子(被告乙○○)好像沒這個兒子一樣，看破。 原告：他現在也都沒打電話給你喔？ 被繼承人：沒有，好幾十年了。 原告：這樣喔？ 被繼承人：你不相信喔？ 原告：相信啊，當然相信。 被繼承人：你媽也都沒打給我。 原告：她當然不會打給你啊，她就已經不是你媳婦了 被繼承人：像你爸(被告乙○○)也這樣啊，看破… 原告：你有孫就好啦   原證14 4 被告己○○： 你老爸(被告乙○○)很推卸責任，你二叔(即被告丙○○)跟他說你阿嬤(即被繼承人)一口氣已經沒辦法進食，他就說你找大姊處理做最壞的打算處理，我都沒跟他聯絡，然後他在FB用mesegert傳給我叫我處理，我跟他說我人在國外，然後他又傳給二叔，叫他跟三叔(即被告丁○○)安排處理。 原證15 5 原告戊○○： 我爸說他讀大學都是獨立自主，他說他高中就開始賺錢養自己 被繼承人： 胡說！他怎麼不講給我聽？胡說！他畢業賺錢去外面賺錢也不會寄回來，你阿公寫信給他跟他說你現在賺錢了如果有錢要寄錢回來奉養父母，還不寄回來喔… 原證16 6 被告庚○○： 聽他(被告乙○○)在放屁，他如果有拿錢補貼過家裡，你阿公就不會怨嘆到如此 原告：你出生的時候，阿公沒工作？ 被告庚○○：真的啦，不信你問你阿爸，阿你老爸根本就不負責家裡的，問他有啥用 原證17 7 被告己○○：其實你老爸(被告乙○○)也看不起我，他也看不起我，我知道啊…. 原告：他沒有看得起任何人過啊 被告己○○：家裡這些兄弟姊妹，他全部看不起，包括他的老爸，他的老媽 原證18 8 被繼承人： 我去探望你(指原告)，她(指原告之母)討厭我去…我去那兒，早上還去買菜煮給她吃 原證19 9 被繼承人： 我去台北探望你(指原告)…我去那兒，早上還去買菜…她(指原告之母)還不要煮，就推說她頭在痛云云…你爸就說她人不舒服妳(指被繼承人)去煮，然後我就還煮給她吃，煮好她就爬起來吃…  原告：你煮好給她吃，她就會爬起來了 被繼承人：她人就不會不舒服了  被繼承人：我去台北，為了探望你…還買菜煮給他吃，她還不滿意… 被繼承人：我過年跟大家說，我若死，我骨灰都弄好了放在那兒……在那個地方…當時買七萬…… 原告：當時七萬？  被繼承人：七萬。 原告：現在值十幾萬？ 被繼承人：十幾萬。 被繼承人：神主牌……你大姑(被告己○○)說要把我放廟裡…… 原告：她(被告己○○)不願意，那就我拿回台北拜…… 被繼承人：你大姑(被告己○○)就說要把我放廟裡…… 原告：怎麼說這話！？怎能放到那兒(廟裡)！？那是沒子沒孫的才去那兒 被繼承人：對…這房子(系爭建物)是我蓋的，當時蓋的時候，大家嚇得半死，走過，問要不要來看看，三叔(被告丁○○)說不用，你大姑(被告己○○)也說不用，蓋好了，看看，似乎說我這樣蓋不錯  原證20、91 10 被繼承人：我現在講給你聽，我若死，你也有份，你有一份… 原告：我老爸(指被告乙○○)呢？ 被繼承人：沒有沒有沒有，你老爸都沒有，你老爸都沒有喔，不要給他喔，一角銀也不要給他喔，只有你有份，你叔叔有，大姑小姑也有，我都分配好了，一份一份寫好名字 原告：你不識字，怎麼寫？ 被繼承人：我請小姑幫我寫……………我都分配好了，你爸爸都沒有，他也不要怨嘆，是他自己無情，我沒這個兒子，我沒這種兒子  原證25 11 被繼承人： 我有跟你大姑三叔二叔說我若死不要跟你爸媽(指原告父母)說，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大姑(指被告己○○)說不可能，不可能不說。我說無論如何不告訴他們，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 原證26 12 被繼承人： 我有交代你大姑我若死不要跟你爸媽(指原告父母)不准他們回來參與喪葬。我如此交代。無論不准他們參與喪葬。大姑說怎可如此？我說無論如何不准告知他們我的死訊...不要讓他們倆夫妻(指原告父母)。大姑說要讓兒子來送你，我說誰敢講誰牙齒就會痛。我說我講這樣就是這樣，切斷了。 原證27 13 被告己○○：我很確定你老爸(指被告乙○○)還在啦 原告：為什麼？ 被告己○○：因為每年，前兩個月不是有房屋稅還是地價稅嗎，因為他是七個孩子的第一個，然後人家就寄給他，他就原封不動裝個更大的信封寄來，寫丁○○先生收，因為他的筆跡很特別 原證31 14 被繼承人：我若死，這間給你睡 原告：喔 被繼承人：你若回來，這間給你睡，我鑰匙給你。 原告：喔，是 原證46及卷四第107-109頁本院勘驗筆錄 15 被繼承人：我若死，這間給你睡 原告：喔 被繼承人：別人都不能來這兒住 原告：喔 被繼承人：你跟你大姑說，你大姑不說話？ 原告：大姑說，你要拜就你拜啊 被繼承人：她(指被告己○○)的思想是，她要，我若死，她要來這兒 原告：誰？ 被繼承人：你大姑(被告己○○)。 原告：講這什麼話？ 被繼承人：她(指被告己○○)會說這是我的錢蓋的，我的錢買的…她(被告己○○)拿一千二百元給我 原告：一千二百元？還是一千二百萬？ 被繼承人：一千二百 原告：一千二喔？ 被繼承人：對 原告：拿一千二百元是要做啥？ 被繼承人：對啊 原告：這算什麼錢？ 被繼承人：對啊 原告：一千二百元，買個馬桶都不夠 被繼承人： 拿一千二百元，用個紅包裝著，要給我，我說我不會跟妳(被告己○○)拿，我不會跟妳拿這個錢，這些子女都沒出錢，都沒人為我出錢，我也沒跟你們拿錢，我跟你大姑(被告己○○)這樣說，我說我不會跟妳(被告己○○)拿錢，小姑(被告庚○○)在旁邊煮飯洗菜，看你大姑走了，說媽媽你很傻，大姊(被告己○○)要給你錢為何不要？我說我不會跟她(被告己○○)拿…要是我拿她(被告己○○)那錢，我若死了，她會說她拿幾百萬幾百萬給我蓋屋…我若死了，她會說她拿幾百萬幾百萬給媽媽蓋屋，是不是這樣？ 原證47 16 被繼承人：人生海海…像你三叔(被告丁○○)…去學功夫，學會回來…說我來樓下做好不好？…想說自己的兒子，還給他錢，二十幾年前，拿五十萬給他，還幫他忙，現在賺到錢了，馬馬虎虎… 原告：他還在做啊 被繼承人：他(被告丁○○)還在做，賺自己的，也不知道感激媽媽的恩情，二十幾年前的五十萬多少錢耶，也不還我 原證55 17 被繼承人：我拿給你看好嗎？明天不能去領錢，不然領一領給你拿回去。 原告：好 被繼承人：我也沒在怕你知道，這些錢就是存起來給你的。 原證59 18 被繼承人：真的，沒在騙你，明天不能去領錢，若可以領錢就領一領給你拿回去，我這些都是為你而存的，存起來給你的 原告：好 原證60 19 被告己○○：阿嬤(指被繼承人)有七個孩子，怎麼都那麼不懂事…… 原告：……不至於要把她(指被繼承人)放到廟裡啦 被告己○○：我就是要放到廟裡啦……不然你答應她拿去拜 原告：……我拿回家拜，跟著我拜，總可以吧 被告：到時候連阿公都沒人拜…  原告：阿嬤(指被繼承人) 我拿回去拜 被告己○○：好啦，就你拿回去拜…… 原告：我有跟阿嬤(指被繼承人) 說我拿回去拜…… 被告：好啦，好啦，這樣就好，沒事……你跟她講 原告：我有跟阿嬤(指被繼承人) 說我拿回去拜…… 被告己○○：好啦，好啦，這樣最好，你長孫，你有權利，我沒有權利，因為我沒有孩子啊，○家後代子孫沒人講話啊 原告：沒人講話！？我不是人喔？我講話啊！ 被告己○○：好啦，有你這句話就好了啦！ 原證66 20 被告己○○：阿嬤(指被繼承人)也很無聊，也不能不給她弄花…她弄花也是她的寄託。  原告：我上次有次回去的時候，她(指被繼承人)還問我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她問我基隆路那個人(指被告乙○○)是不是還活者？ 被告己○○：因為那個人(被告乙○○)都沒有消息，所以她(指被繼承人)以為他(指被告乙○○)死了，哈哈哈 原告：她(指被繼承人齊王罔却)問說你爸爸(指被告乙○○)是不是死了？那麼多年沒出現，是不是死了？ 被告己○○：對啊，因為你老爸已經不知道幾年都沒聯絡，我們也不聯絡他，他也不聯絡我們，所以就無消無息，都沒有消息，所以她(指被繼承人)以為他(指被告乙○○)死了。就這樣啊，誰敢？誰想？跟他聯絡？沒有人啊！ 原證68 21 原告：我問妳啊，那房子年齡是跟我一樣大？還是比我還大？  被告己○○：比你還大啦… 原告：你說那個人(承租人)住在那兒，都不會好好幫阿嬤(被繼承人)保護她的房子，是他(承租人)有弄壞什麼東西嗎？  被告己○○：他門壞就叫阿嬤(被繼承人)去弄給他啊…小問題他處理，大問題，例如換鐵門，就阿嬤弄給他… 原證73 22 原告：那種人（指高雄市○○區○○○段000建物之承租人)不寫函給他，跟他講，你看阿嬤(被繼承人)講了多久了… 被告己○○：他(承租人)有跟對面鄰居講說請他跟阿嬤(被繼承人)講，再租他(承租人)三年，等他女兒大學畢業 原證74 23 被告己○○： 阿嬤(被繼承人)剛搬過去的第一年，剛在蓋房子……阿嬤不是八月還九月搬過去的嗎？隔年過年在家裡打麻將…他（指被告甲○○）講說阿嬤(被繼承人)說那房子是她節衣縮食所蓋的，節衣縮食，買黃金、賣黃金，所蓋的。 原證80 24 被告己○○：她(被繼承人)就說她不是我媽媽，她(被繼承人)要蓋這房子，我不拿錢給她，她就拿自己的錢去蓋，就跟兄弟姊妹說，她省吃儉用，蓋起來的啦，好啦，沒關係啦，啊就罵我啦，說她不是我老媽啦…  被告己○○：把她(被繼承人)所有的積蓄都花在蓋那間房子。 原證81 25 原告：中山東路那邊，政府還每年寄稅單來喔？ 被告己○○：當然要寄稅單啊 原告：那房子她都已經打掉另外重建了 被告：就只好這樣啊 原告：然後她(被繼承人)那房子也不去辦建物登記，就一個大違建在那邊，然後我每年回來跟她(被繼承人)講，根本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被告己○○：對啊… 被告己○○：身外之物啦，我跟你三叔都同樣看法，我們也沒小孩，將來也其他人的……誰要給他啊… 原證82 26 原告：我來幫你(指被繼承人)服務（點飲料）… 被繼承人：阿嬤沒錢，沒辦法… 被告庚○○：阿嬤要是有錢就給你十萬了… 被繼承人：差不多，在弄房子，沒辦法… 原告：現在房子在弄了嗎？ 被繼承人：還沒 被繼承人：他(指原告父母)都不打電話給我…… 原告：你生病中風，他(指原告父母)也都不來看你啊 被繼承人：沒有啊 原告：對啊 原告：沒關係啦，你有孫子(指原告)就好 庚○○：也要感謝他(指原告父母)生個孫子(指原告)給你(指被繼承人) 原證83 27 原告：你說什麼？ 被繼承人：我看破了啦，(指被告乙○○)有跟沒有一樣 被繼承人：我跟你大姑(被告己○○)講，我若死，不通知他(指被告乙○○)，不許他參與喪葬，我沒這兒子……看破了，沒這兒子……他就不把你(原告)當兒子，我也不把他(指被告乙○○)當兒子……. 原證85 28 原告：其他人有要回來嗎？ 被告丁○○：我不知道耶，你老爸(指被告乙○○)被通知後，他說他要看看，我不知道是要看什麼看看… 原告：阿嬤(指被繼承人)有講，如果他走了，不要他(指被告乙○○)回來，也不准參與喪禮 被告丁○○：…他(被繼承人)跟你講有什麼用，人死以後的事，是在世的人在安排，又不是 被告丁○○配偶：阿嬤(被繼承人)有沒有跟你講說那間房子讓你回來住，叫你幫他辦(後事)！？ 原證86 29 被告己○○：請外勞要重新評估，阿嬤(被繼承人)也不夠資格。  原告：是喔？ 被告己○○： ㄏㄟ啊！以前阿嬤(被繼承人)那個(外勞申請)是我用交際去騙的，還做假，假醫生證明，現在也不敢做了啦，什麼年代了… 原證87 
　　　　　　　　　 　　　　　　　　　 
　　　　　　　　　　　　　　　　


